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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道高速公路為臺灣交通路網主要之生命線，為確保國道高速公路橋梁結構於震後受損

或有受損之虞，致影響行車安全時，應辦理特別檢測作業及緊急補強等必要措施，使交通衝

擊減至最低，維持震後交通生命線之通達。本文參考國內現行公路相關規範與養護手冊規定

為研究出發點，並考量實際橋梁管理維護單位執行面之可行性，就震後特別檢測啟動時機、

震後特別檢測作業流程及其檢測內容項目，以及震後橋梁損害緊急補強工法與應變策略等課

題，探討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流程並提出初步研究建議。研究目標為彙編相關震後特別檢

測與緊急補強工法資料，提供橋梁養護管理執行單位在執行工作業務時參考。目前研究工作

仍在執行期程內，計畫期間將持續仰賴具實務檢測經驗的養護執行單位提供具體建議回饋給

研究單位，確保完成之研究成果除符合規範和養護手冊要求外，並滿足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

測業務執行需求。 

 

關鍵字：橋梁、特別檢測、緊急補強 

 

研究背景 

    台灣位於環太帄洋地震帶，地震發生次數相當頻繁，當地震發生規模過大時對民生基礎

設施與人民財產和社會經濟都可能造成很大的影響。以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台灣地區發生芮

氏地震規模達 7.3 的集集大地震為例，造成台灣中部地區相當重大的生命及財產損失，使人

不得不懾於大自然無與倫比的力量，且地震更因其無法預先掌握測知的特性，如不審慎面

對，往往造成更大的災害。有鑑於此，交通部於 89 年 4 月頒訂修正「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

範」相關章節，將地震分區由原來的四區調整提昇為兩區。由於國道高速公路為台灣地區南

北交通的大動脈，對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國防安全及民生生活影響甚鉅；為防範於未然，

對於中山高速公路及第 2 高速公路等已完工通車之橋梁結構物應以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耐震

設計規範」及其函頒修正之各章節，重新檢核及評估國道高速公路之新舊橋梁結構物，對於

不符合最新耐震設計規範之橋梁進行耐震補強，期能於日後大地震發生時將損害減少至最低

程度，並成功擔負起大地震後緊急救災之生命線道路重任。 

   「國道高速公路（通車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程計畫」經行政院 93 年 1 月指示，依照民

國 93 年 1 月經濟建設委員會研商結論「建議同意先行辦理本計畫所列第 1 期工程，執行期程

自民國 93 年度至 98 年度止；至於本計畫第 2、3 期工程則請交通部於第 1 期工程完成前，另

就工程經費、效益及財務計畫重新檢討修正後，再提報行政院審議。」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

局（簡稱高公局）於 97 年 12 月依前述指示，就第 2、3 期工程經費、效益及財務計畫重新檢

討修正後呈報交通部，交通部於 98 年 1 月提報行政院審議；審議結果指示「如確有執行之必

要及急迫性，應請另案成立新興建設計畫」。高公局遂依據上述指示，並以交通部 97 年新頒

「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 98 年 6 月部頒修訂內容為評估補強標準，續辦未完成之原第

2、3 期工程橋梁耐震補強，將其合併為「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2 期工程計

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99 年 3 月邀請相關單位研商，獲致結論，指示依據所列原則

暨與會各單位意見，整體評估重新檢討計畫並補充相關資料後，再循程序報核。其中「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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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確實依據院長 99 年 1 月裁示內容與方向配合辦理，即針對本案路段狀況較多或風隩較高

的橋梁，先進行分類或分等級後，按輕重緩急，視政府財況情形調整施作等原則再加研議；

本案建議交通部國家財政資源之有效利用，從整體規劃與維生路網系統健全性角度為出發

點，研提具體可操作性的指標作為依據，綜合考量系統之風隩性、財務可行性、功能性，及

審慎評估具急迫性及危隩性的橋梁後，據以排定優先順序及提出各種可能方案之比較分

析」。高公局續依據上述指示，綜合考量各路段橋梁結構之耐震能力「耐震指標」及震損之

社會成本「交通衝擊指標」，據以排定耐震補強之優先順序，做為各路段耐震補強優先順序

擬訂之參考，依據前述分析評估結果，並考慮路網特性，將第 2 期計畫分為 3 個優先路段逐

步執行，並建議先行辦理第 1 優先路段；第 1 優先路段為國道 3 號汐止系統至竹南路段；第

2 優先路段為國道 3 號新化至燕巢系統及國道 10 號全線（含高雄支線及旗山支線）；第 3 優

先路段為國道 3 號基隆汐止段、國道 3 號南港聯絡線、國道 3 甲台北聯絡線、國道 5 號南港

至石碇路段、國道 3 號燕巢九如段及國道 8 號台南環線。本建設計畫奉行政院 99 年 11 月核

定；經建會於 99 年 10 月委員會議討論，獲致結論：「為提升國道橋梁耐震能力，本案規劃

於 100~103 年賡續辦理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交通部已綜合考量國道各路段橋梁

結構耐震能力及震損之社會成本，據以排定橋梁耐震補強之優先順序，原則同意。請交通部

滾動檢討、彈性因應調整施作範圍，並加速辦理」。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受高公局

委託辦理「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後續路段評估與研究」，其中有關「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

測與緊急補強」之相關研究服務事宜，為計畫工作成果嚴謹與研究內容之周延，委請財團法

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辦理，研究計畫擬參考國外橋梁震後檢測作法，就

國內公路相關規範與養護手冊規定，探討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作業現況，提供國道橋梁震

後特別檢測流程研究建議，並就震後橋梁損害緊急補強工法與應變策略提出建設性參考建

議。國道橋梁震後檢測工作主要目的在，為確保國道高速公路橋梁結構於震後受損（或有受

損之虞），致影響行車安全時，應辦理特別檢測工作及緊急補強等必要措施，使交通衝擊減

至最低，維持震後交通生命線之通達。 

 

橋梁震後可能的損壞模式與橋梁檢測構件分類 

本節概要探討橋梁在地震發生後可能的損壞模式，有助於瞭解震後特別檢測內容和項目

應有之重點。參考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報告(NCREE-99-055)「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全面

勘災報告-橋梁震害調查」報告，在此次調查災區內近千座橋梁中，輕微至中度損壞者約佔

17%，而嚴重損壞者（含不能通行者）約 20 餘座。嚴重損壞者之破壞模式主要可概括如下：

落橋、橋面版破壞、橋搭破壞、主梁破壞、主梁移位、支承破壞、接頭破壞、橋柱剪力破

壞、橋柱撓曲破壞、橋柱撓剪破壞、橋柱傾倒或移位、基礎破壞和橋台破壞等(如圖 1 所

示)。另外，在輕微損壞橋梁中，有些損壞模式亦常見包括橋台後方填土由於地震而沉陷、由

於擠壓而造成橋面隆起、伸縮縫錯位或擠壓、防落裝置損壞、帽梁受損和附屬設施損壞。雖

然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對台灣中部地區之交通設施造成了重大損失，但由於台灣西部之主要幹

線，如中山高速公路、台一線、台十七線等均位於車籠埔斷層以西且距離較遠，因此並未造

成重大之災情。相較之下，1994 年美國之北嶺地震及 1994 年日本之阪神地震，其對交通設

施之衝擊遠大於九二一大地震。觀察九二一集集地震震災情形，歸納震後橋梁損壞基本原因

包括：(1)橋梁經過斷層將無法避免落橋，橋墩傾斜或傾倒以及橋墩斷裂等。此類破壞模式為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造成落橋最大之原因。(2)近斷層地震之強度遠高於我國現有橋梁規範之設

計值，以 921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為例，受到嚴重損壞之橋梁大都距離斷層十公里以內。近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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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地震對長跨結構亦具有極大之破壞力，例如集鹿大橋之損壞。(3)足夠之支承座長可使簡支

橋梁免於因橋柱產生大位移或斜交之扭轉而落橋。橋柱之剪力破壞將造成脆性破壞或落橋，

應加以避免，例如烏溪橋。(4)設計及施工良好之防落裝置可避落橋之發生，例如龍門大橋無

防落裝置因而落橋。對於偏心之結構系統，其接頭之設計應加以更保守之考慮。(5)由斷裂之

結構桿件可看出其施工細節多不符目前耐震設計之規定。此次地震倒塌之橋梁多簡支梁系

統，因此其破壞模式以支承損壞及落橋居多，但橋柱所承受之地震地亦較小。如果這些倒塌

橋梁為連續梁或剛構架，橋柱將承受較大之地震力，而其破壞模式亦將有所不同。 

 

 
埤豐橋落橋（斷層通過） 

 
一江橋落橋（斷層通過） 

 
名竹橋落橋（斷層通過） 

 
龍門大橋落橋（無防落裝置） 

 
集鹿大橋主橋面版破壞 

 
光龍橋主梁移位破壞 

 
炎峰橋主梁破壞 

 
石圍橋止震塊破壞 

 
東豐橋主梁移位無止震塊 

 
新溪南橋支承破壞 

 
烏溪橋剪力破壞 

 
桶頭橋橋柱撓剪破壞 

圖 1 橋梁震後可能的主要損壞模式 

 

而橋梁震後特別檢測內容和項目，除需考量震後橋梁可能的損壞模式外，主要可由橋梁

型式和基本構件分類進行分項檢測，橋梁型式參考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橋梁管理資訊系

統，可分為梁橋、桁架橋、拱橋、斜張橋、吊橋、π 橋等。依照檢測位置將構件做適度分

類，一般公路橋梁構件如表 1，在制訂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內容和項目時，可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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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路橋梁構件分類 

(1)引道路堤 (8)面層 (15)支承/支承墊 

(2)引道護欄 (9)橋面排水設施 (16)防震設施 

(3)河道 (10)緣石及人行道 (17)伸縮縫 

(4)引道護坡 (11)欄杆及護牆 (18)主構件（大梁） 

(5)橋台基礎 (12)橋墩/橋基保護設施 (19)次要構件（橫隔梁） 

(6)橋台 (13)橋墩基礎 (20)橋面板 

(7)翼牆/擋土牆 (14)橋墩墩體/帽梁 (21)其他 

註： 

1. 第(8)項面層為橋面板上之鋪面，如摩擦層、瀝青鋪面等。 

2. 止震塊、拉桿、剪力鋼棒等相關減震及防落措施，均為檢測項目(16)所涵蓋之

範圍，惟隔減震支承應歸為第(15)項支承/支承墊之檢測項目。 

3. 第(21)項其他為標誌架、照明設備、隔音牆、維修走道等橋梁附屬設施。 

 

國外橋梁震後檢測流程和項目參考 

本研究蒐集橋梁工程先進國家包括美國和日本之相關資料，參考研擬適用性並用以探討

台灣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與緊急補強作為，於本節進行概要說明。以美國紐約州橋梁震後

檢測手冊內容為例，其橋梁震後檢測程序流程如圖 2，其依照不同地震震度進行檢測作業分

階段與分級，對於較大的地震震度可能產生較大損傷程度，採取想對積極和詳細的震後調查

作為。而美國加州交通運輸局制訂之震後檢測手冊裡提供之橋梁震後檢測表格，如圖 3(a)，

則可供訂定橋梁震後檢測內容和項目參考。在美國華盛頓州也有針對橋梁震後安全評估提供

具體作業辦法，和美國紐約州類似，針對橋梁震後檢測作業，也制訂一系列流程供橋梁檢測

人員參考使用，如圖 3。在日本也因為地震發生頻繁，其對於橋梁震後檢測的工作要求也有

相當可供國內參考的資料，參考日本道路協會和日本東北地方整備局道路部制訂之手冊，可

發現日本在橋梁震後檢測內容和項目要求相較於美國更為詳細但繁瑣，圖 3(b)為日本在阪神

地震過後研提之橋梁震後檢測表格，其要求之檢測項目，對於震後特別檢測工作係要求時間

與可行性的前提下是否適用，使用值得進一步探討。 

 

   
圖 2 美國紐約州橋梁震後檢測程序流程及應變等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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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美國加州交通運輸局              (b)日本東北地方整備局道路部 

圖 3 研究參考之美國和日本橋梁震後檢測表格 

 

國內公路相關規範與養護手冊要求 

目前國內已有公路相關養護、檢測及補強規範與橋梁管理單位制訂之養護手冊，提供橋

梁管理養護單位參考執行橋梁震後特別檢測業務，在探討現況及研擬研究建議過程中，並頇

就國內公路相關規範與養護手冊基本要求進行瞭解，本文將以目前相關養護、檢測及補強規

範包括交通部於民國 101 年 2 月頒布之「公路養護規範」、民國 97 年 12 月頒布之「公路鋼

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及高公局於民國 101 年完成之「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

測及補強規範(草案)」，配合高公局於民國 91 年 9 月制訂並於民國 102 年 2 月修訂之「高速

公路養護手冊」、公路總局民國 101 年 3 月制訂之「公路養護手冊」，就相關養護、檢測及

補強規範與養護手冊制訂概要及其與橋梁震後特別檢測業務相關內容先分別摘錄敘明如下。 

(1)公路養護規範 

交通部於民國 101 年 2 月頒布之「公路養護規範」，係參考修正交通部於民國 92 年 3 

月修訂頒布之「公路養護手冊」，鑑於部頒技術規範應為原則性、政策性或訓示性之技術規

定為原則，如屬實際操作面之詳細規定，應由各執行單位制定，故據此提列原則性之技術性

規定編訂成「公路養護規範」。該規範目的在於提供各級公路養護管理機關，施行公路及其

附屬設施養護作業之依循，以維持公路行車安全及舒適。採原則性規定，適用於各級公路之

養護作業。公路經過市區道路部分，其附設於道路之人行道、人行陸橋、人行地下道、排水

溝渠、標誌、號誌、照明、景觀設施及植栽等設施，由該市區道路主管機關之養護管理者，

從其自訂之規定辦理養護。規範內容係以民國 92 年交通部頒「公路養護手冊」，及 100 年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高速公路公路養護手冊」為藍本，並參考 2007 年美國

AASHTO “Maintenance Manual for Roadways and Bridges, 4thEdition”，與日本道路協

會「道路維持修繕要綱」等相關文件彙編而成。內容係以基本性與通盤性之規定為原則，公

路養護管理機關應按本規範，考量其特殊需求訂定養護制度與養護手冊，其養護作業標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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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於本規範規定為原則。本規範未規定者得依其他相關規範或參考最新技術辦理。而有關

「臨時橋梁或臨時支撐」及「施工中交通安全設施」之養護規定，因係屬施工階段之設施，

由工程主辦機關於契約文件內規定，不納入該規範。就橋梁震後特別檢測部分，於規範第五

章「橋梁」，內容提及公路養護單位除依第二章辦理橋梁巡查外，應進一步針對橋梁進行檢

測。檢測類別包括定期檢測和特別檢測，其中特別檢測為當重大事故或災害發生後，為了解

損傷程度及防止災害擴大而實施之檢測。特別檢測之頻率係於重大事故、災害發生後或巡查

發現異狀及各級公路養護單位認為必要時辦理之。特別檢測之內容可由公路養護管理機關視

事故、災害之嚴重狀況或巡查發現特殊異狀之情形，訂定檢測項目。 

(2)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 

交通部於民國 97 年 12 月頒布之「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適用於公路一

般性鋼結構橋梁之檢測、評估與維修補強作業。其他特殊性橋梁如斜張橋、π 型橋、鋼拱

橋、活動橋與臨時便橋等及跨度超過 150 公尺者，因其結構行為較為複雜或重要性不同，除

依本規範所列之原則與重點進行檢測、評估與維修補強外，另需考慮其特性，採取適當之方

法。檢測部分係以交通部頒布「公路養護手冊」、台灣省政府住宅及都市發展局「混凝土、

鋼橋一般檢測手冊」、「混凝土、鋼橋特殊檢測概要手冊」與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為藍本，並配合當時橋梁管理系統訂定之。規範之維修與補

強部分主要參考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鐵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原則」、日本道路協

會「道路橋補修便覽」與道路公團「維持修繕要領」，以及美日其他相關報告與手冊，再配

合國內現況訂定之。檢測評估作業係以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

測手冊」的 D.E.R.U.系統為基本架構，判定標準則採台灣省政府住宅及都市發展局「混凝

土、鋼橋一般檢測手冊」的 A.B.C.D.系統，以使現場檢測人員可具體明確了解所應檢查的項

目與重點，同時對於檢測項目可做較標準化及一致性的規定，避免遺漏部分檢查項目或流於

主觀意識。規範條文採原則性規定，各橋梁管理單位可依實際需求及人力，酌予調整。至於

橋梁檢測、評估與維修補強作業之實際執行細節及步驟，則列於解說中，使工程人員有所依

循，並可依現場實際情況進行工程專業判斷。橋梁檢測以目視為主，惟部分橋梁之損傷並不

容易由目視檢測察覺，其檢測結果無法判定橋梁之整體安全性。故經本規範目視檢測結果判

定為安全之橋梁，仍需依檢測人員之專業判斷，決定是否需進一步進行詳細之檢測與評估。 

該規範於第五章「特別檢測」內容提及，特別檢測為橋址發生地震災害、土石流災害、

水災、火災及其他重大事故後之災害後檢測。特別檢測包括三個階段：(1)緊急勘查；(2)搶

修階段之檢測；(3)復舊階段之檢測。緊急勘查目的在了解道路是否可通行，以作為是否頇進

行限速、限重或封橋等緊急措施之判斷依據。根據緊急勘查結果，橋梁管理機關可視需要進

行進一步之搶修階段之檢測與復舊階段之檢測。搶修階段之檢測目的係為掌握全盤性受災狀

況，並提供是否頇進行搶修之判斷依據；復舊階段之檢測目的係為提供是否頇進行復舊之判

斷依據。並於第 5.2 節，述及地震後特別檢測，說明橋梁所在地區發生地震後，橋梁管理機

關應依事先訂定之檢測作業相關規定進行地震特別檢測。地震特別檢測包括三個階段：(1)震

后緊急勘查；(2)搶修階段之檢測；(3)復舊階段之檢測。 

(3)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草案) 

高公局於民國 101 年完成之「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草案)」，綜

觀規範內容架構係參考「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其中第四章「特別檢測」與

「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第五章「特別檢測」內容類似，就特別檢測適用時機

和地震後特別檢測要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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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速公路養護手冊 

高公局於民國 91 年 9 月訂定「高速公路養護手冊」， 提供各養護單位依循手冊相關準

則進行養護作業。交通部頒布「公路養護手冊」技術標準規範後，高公局隨即改依部頒標準

規範進行養護工作。民國 99 年 4 月 25 日發生國道 3 號 3.1K 邊坡崩塌事件後，為因應全

球氣候變遷異常天然災害頻繁，經交通部檢討現有養護手冊實有重新修訂之必要， 且手冊之

修訂應由各機關自行制定。高公局遂修訂養護手冊，以民國 91 年 9 月版為修訂藍本，將章

節內容彙整撰編，強化橋梁、鋪面、邊坡及隧道檢測、監測等作業方法及規定，並檢視各項

各類檢查表格、巡查報告表等，期能提供養護人員作業參考，簡化作業時程並提升作業效

率。並於民國 102年 2月第一次修訂。 

於該手冊第七章「橋梁」內容，第 7.3.2 節「橋梁檢測類別」第 3 項述及特別檢測為颱

風(地區侵襲)、大豪雨(地區 24 小時累計雨量 200mm 以上)、地震(地區震度 4 級以上)等災害

後，或火災、車撞等人為破壞後，可能損傷橋梁結構安全或行車安全，或其他臨時需要所做

之不定期檢測。檢測重點針對災後或事故後或其他目的，探討是否造成橋梁功能損傷，是否

需維修、補強及決定維修、補強方法。檢測時機為颱風、豪雨、地震等天災，或火災、車撞

等人為事故後為之。檢測方式為天災或人為事故後，由橋梁檢測人員（必要時應增加人員協

助）以目視或簡單之量測器具進行檢測。橋梁檢測人員應於天災或人為事故後，能安全到達

現場作業，並先以電話回報初步檢視情形，以判斷後續交通管制措施之必要性，並在 3 工作

天內完成檢測及製作檢測報告。檢測項目視天災或人為事故造成橋梁構件劣化情形，或其他

臨時需要檢測目的而定。檢測結果應登錄高公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內，並列印應附表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工程處橋梁特別檢測評估表」，如表 2。 

(5)公路養護手冊 

「公路養護手冊」源起於民國 76 年由交通部頒布，為因應近年來全球氣候異常天然災害

頻傳，養路技術亦有所增進，且各類型道路交通特性不同其相應之養護項目及性質，檢視組

織規模及人力狀況，擬訂「交通部公路總局省道公路養護手冊」，以落實公路養護權責。手

冊依省道公路養護需求及特性，分別就養路巡查、已完工之路基及邊坡、鋪面、橋梁、隧

道、排水設施、交通工程設施、交控設施、沿線路權內附屬設施、景觀及植栽等各項設施及

其分類構造物，敘明其內容、養護注意事項、檢測或清查作業及相應之養護方法等，並訂明

各項公路設施之巡查方式、頻率項目、注意事項與各類參考表格供參。此外，為因應近年來

異常氣候常致重大公路災害，亦強化橋梁檢測、橋墩保護等作業規定，及增列邊坡監測系統

巡查項目，部分項目因應科技發展，或委由專業技術顧問公司辦理檢測，俾以進行更詳盡之

檢查及建議報告，提升管養作業效能，以確保用路人安全。 

該手冊於第五章「橋梁」5.3.2 節「檢測類別及方式」第 2 項內容述及特別檢測，為由

天災（如颱風、豪雨、地震等）或人為破壞因素（如火災或車輛撞損等）引起之災害，致可

能損傷橋梁結構所做之不定期檢測。檢測重點在針對災後或事故後或其他目的，探討是否造

成橋梁功能損傷及是否需維修、補強。並於 5.3.3 節說明針對震後特別檢測之檢測頻率二個

原則為(1)震度 5 級地區橋梁基樁或沉箱有裸露者、受損尚未完成修復及施工中橋梁。(2)震

度達 6 級以上地區所有橋梁。而特別檢測項目包含整體穩定性、上部結構、橋墩、橋台、基

礎、引道擋土牆、橋台引道版、支承、伸縮縫、河道、橋墩保護設施、附屬設施等 12 項(如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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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橋梁特別檢測評估表[高速公路養護手冊] 

公路編號：           天氣狀況(晴/陰/雨)：  日期：   年   月   日 

檢測單位  橋梁名稱  橋梁編碼  

檢測項目 損壞狀況 

評估等級 

/損壞程度 備註 

安全 頇補強 危隩 

整體穩定性 結構傾斜沉陷土壞液化 Ⅰ Ⅱ Ⅲ 
 

上部結構 

（RC、PC） 

大梁破壞橋面板下陷 

大梁位移有落橋潛勢 
Ⅰ Ⅱ Ⅲ 

 

上部結構 

（鋼構） 

主構件受損次要構件受損 

橋面板下陷大梁位移 
Ⅰ Ⅱ Ⅲ 

 

橋墩(RC、PC) 傾斜沉陷墩柱破壞帽梁破壞 Ⅰ Ⅱ Ⅲ 
 

橋墩（鋼構） 
傾斜沉陷鋼板凹陷鼓脹 

鋼柱破壞帽梁破壞 
Ⅰ Ⅱ Ⅲ 

 

橋台 翼牆損壞橋台護坡坍滑橋台傾斜位移 Ⅰ Ⅱ Ⅲ 
 

基礎 基礎傾斜基礎沈陷基礎殘餘水帄變位 Ⅰ Ⅱ Ⅲ 
 

引道檔土牆 擋土牆牆身損壞擋土牆傾斜 Ⅰ Ⅱ Ⅲ 
 

橋台（引道） 傾斜位移結構受損引道下陷 Ⅰ Ⅱ Ⅲ  

支承 
裝置受損傾斜滑動 

RC座破損防落裝置受損 
Ⅰ Ⅱ Ⅲ 

 

伸縮縫 
縱向開離左右錯離 

上下落差擠壓破壞 
Ⅰ Ⅱ Ⅲ 

 

附屬設施 
設施受損倒塌管線受損 

欄杆受損胸牆受損其他                             
Ⅰ Ⅱ Ⅲ 

 

評估過程附記事項： 

評估結果： 

安全可通車  緊急補強後可通行  危隩禁止通行 

檢測人員: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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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橋梁特別檢測評估表[公路養護手冊] 

路線  橋梁名稱  天氣狀況  

檢測單位  檢測日期  橋梁編號  

竣工年月  檢測事由  

檢測項目 損壞狀況 

評估等級 

/損壞程度 備註 

安全 頇補強 危隩 

整體穩定性 結構傾斜沉陷土壞液化    
 

上部結構 

（RC、PC） 

大梁破壞橋面板下陷 

大梁位移有落橋潛勢 
   

 

上部結構 

（鋼構） 

主構件受損次要構件受損 

橋面板下陷大梁位移 
   

 

橋墩(RC、PC) 傾斜沉陷墩柱破壞帽梁破壞    
 

橋墩（鋼構） 
傾斜沉陷鋼板凹陷鼓脹 

鋼柱破壞帽梁破壞 
   

 

橋台 翼牆損壞橋台護坡坍滑橋台傾斜位移    
 

基礎 基礎傾斜基礎沈陷基礎殘餘水帄變位    
 

引道檔土牆 擋土牆牆身損壞擋土牆傾斜    
 

橋台（引道） 傾斜位移結構受損引道下陷     

支承 
裝置受損傾斜滑動 

RC座破損防落裝置受損 
   

 

伸縮縫 
縱向開離左右錯離 

上下落差擠壓破壞 
   

 

河道 
河道淤積  河道變寬 

深水區改變河床降低橋基保護工破壞 
   

 

橋墩保護設施 
完全沖毀 部份流失 

嚴重位移 撞擊損傷 
   

 

附屬設施 
設施受損倒塌管線受損 

欄杆受損胸牆受損其他                             
   

 

評估過程附記事項： 

評估結果： 

限重(t)  限速(km/h)  

單位主管  檢測人員  

維修完成日期  維修後評估結果  

維修後限重(t)  維修後限速(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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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作業現況探討及初步研究建議 

本文綜合前述提列可供橋梁震後特別檢測執行業務參考之國內公路相關規範與養護手冊

內容，針對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作業現況進行探討並提出初步研究建議。鑑於交通部頒訂

之養護與檢測和補強規範為原則性、政策性或訓示性之技術規定，因此實際操作面之詳細規

定，係由各執行單位制定，以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業務而言，業務執行單位通常為各工務

段工程人員和相關協力廠商，主要應參考高公局制訂之「高速公路養護手冊」要求執行公路

養護工作。該手冊於第七章「橋梁」內容說明了所謂的特別檢測，為颱風(地區侵襲)、大豪

雨(地區 24 小時累計雨量 200mm 以上)、地震(地區震度 4 級以上)等災害後，或火災、車撞等

人為破壞後，可能損傷橋梁結構安全或行車安全，或其他臨時需要所做之不定期檢測。因此

現況負責執行震後特別檢測之單位，啟動時機為只要地區震度達 4 級以上，即必頇動員進行

特別檢測工作，檢測之重點為探討地震是否造成橋梁功能損傷，是否需維修、補強及決定維

修、補強方法，檢測方式係由橋梁檢測人員以目視或簡單之量測器具進行檢測，並以電話回

報初步檢視情形，以判斷後續交通管制措施之必要性，並在 3 工作天內完成檢測及製作檢測

報告。檢測項目視天災或人為事故造成橋梁構件劣化情形，或其他臨時需要檢測目的而定。

檢測人員係參考表 2「特別檢測表」進行檢測資料填列，再將檢測結果登錄在高公局「橋梁

管理資訊系統」內，始完成該次震後特別檢測之工作，綜整國道震後橋梁特別檢測現況作業

流程如圖 4。 

 

震前準備作業

地震發生

地區震度4級以上

特別巡查

特別檢測

是

否

特別巡查紀錄

特別檢測表
(如表2)

登錄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限制通行

無異狀可通行

全面禁止通行
 

圖 4 國道震後橋梁特別檢測現況作業流程 

 

在作業流程中，首先針對特別檢測啟動時機進行探討，目前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啟動

時機為當地區震度達 4 級以上時，換言之，當地區之地表加速度範圍達到 25gal 以上時，橋

梁特別檢測團隊即必頇動員，由於震度 4 級(25gal-80gal)為台灣地區經常遇到的地震震度範

圍，可理解目前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業務屬於經常動員執行的工作項目之一，然而由九二

一集集大地震震後橋梁災損統計調查資料，並未有國道橋梁明顯災損的紀錄，直接驗證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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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橋梁結構具有相當之耐震能力，此外，經初步與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業務執行單位討

論，依執行震後特別檢測業務經驗，也顯示國道橋梁在目前定義之啟動時機，幾乎沒有因地

區震度 4 級而造成國道橋梁結構性損傷之案例產生，表示目前定義之震後特別檢測啟動時機

具有檢討空間，宜考量實際橋梁管理維護單位之動員能量適當調整，讓橋梁管理維護資源更

有效率的運用。另一可探討的是震後特別檢測項目，目前高公局制訂之「高速公路養護手

冊」就震後特別檢測工作提供了特別檢測表(如表 2)，對照公路總局「公路養護手冊」提供

之橋梁特別檢測評估表(如表 3)，公路橋梁檢測表格額外包含河道和橋墩保護設施兩個項目

外，其它項目基本上是相同的，均包括整體穩定性、上部結構、橋墩、橋台、基礎、引道擋

土牆、橋台(引道)、支承和伸縮縫，執行特別檢測業務之檢測人員可依工程專業，依照檢測

表項目填列安全、需補強或危隩等三種評估等級和損壞程度表示檢測現況並做成檢測紀錄報

表，因震後特別檢測之檢測重點係針對地震發生後，探討是否造成橋梁功能損傷，是否需維

修、補強及決定維修、補強方法，加上檢測作業時間具有完成之時限，導致震後特別檢測項

目必頇適當考量可行性，過於繁瑣複雜或實際檢測作業上無法執行的檢測項目，在特別檢測

工程實務宜適當予以考量排除或依實際工程實務執行面之可行性進行修正，在符合震後特別

檢測之目的原則架構下，提高震後特別檢測作業執行效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高速公路養護手冊」第二章「巡查制度」第 2.3 節「巡查方

式」第 3 項說明的特別巡查，其為在颱風前後、降雨、地震或重大交通事故後，立即對高速

公路構造物所作之檢查。依「高速公路養護手冊」提供之巡查項目分類表，針對特別巡查係

要求各項設施之特別巡查手冊相關章節內容規定辦理實施，參考手冊提列之巡查項目和注意

事項，針對橋梁工程而言，定期巡查和特別巡查之巡查項目和注意事項屬同一欄位說明，巡

查項目區分混凝土上部結構、混凝土下部結構、鋼構橋、油漆、支承、伸縮縫和欄杆，巡查

注意事項均屬劣化狀況之說明，與地震發生後可能造成橋梁構件產生的損壞模式不同，因

此，在特別巡查之注意事項說明也提列參考高速公路養護手冊第七章「橋梁」辦理，對應前

述橋梁震後特別檢測之內容，而特別巡查並未有巡查紀錄表格可供巡查人員填列，目前係由

巡查人員就巡查狀況自行作簡易紀錄，因此特別巡查與特別檢測之要求，雖原則上屬於不同

之作業要求，但同樣為地震發生後橋梁管理養護單位必頇至橋梁現地執行之業務。 

本文參考前述國內公路相關規範與養護手冊之要求規定為基本原則，針對國道橋梁震後

特別檢測流程，提供初步研究建議之國道震後橋梁特別檢測作業流程如圖 5。針對震後特別

檢測啟動時機，建議可參考現行「公路養護手冊」之要求，針對震後特別檢測之檢測頻率二

個原則為(1)震度 5 級地區橋梁基樁或沉箱有裸露者、受損尚未完成修復及施工中橋梁。(2)

震度達 6 級以上地區所有橋梁。而國道橋梁依歷次震後調查經驗，其耐震能力應不劣於一般

公路橋梁，故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啟動時機研究建議可調整為當地區震度達 5 級以上時即

啟動，而現行「高速公路養護手冊」對於特別巡查之時機，並無明確定義啟動時機，故研究

建議當地區震度達 4 級以上時，可作為執行震後特別巡查之啟動時機。震後特別檢測和震後

特別巡查主要不同，除了啟動時機不同，其檢測重點和項目也不同，巡查制度為確保國道高

速公路各項設施之完善、行車順暢安全，隨時瞭解養護路段狀況並填具相關巡查報告表格陳

報，如有重大特殊情況，則應以專案或緊急案件處理，以確保行車安全，而特別檢測為針對

災後或事故後或其他目的，探討是否造成橋梁功能損傷，是否需維修、補強及決定維修、補

強方法。本文初步研究建議提列兩者比較說明如表 4。而對於現行橋梁震後特別檢測表內之

內容，本研究也初步合併部分項次並考量現地檢測作業的可行性調整部分檢測項目，初步研

究建議修正之橋梁震後特別檢測表格如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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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前準備作業

地震發生

地區震度4級以上

特別巡查 地區震度達5級以上

是

特別檢測

是

否 否

特別巡查紀錄

特別檢測表
(研究建議)表5

登錄橋梁管理資訊系統

限制通行

無異狀可通行

全面禁止通行
 

圖 5 國道震後橋梁特別檢測作業流程(本研究初步建議） 

 

表 4 現行特別巡查和特別檢測之比較 

比較項目 巡查制度(含特別巡查) 震後特別檢測 

時機 

在颱風前後、降雨、地震或

重大交通事故後，立即對高

速公路構造物作檢查。 

颱風(地區侵襲)、大豪雨(地

區 24 小時累計雨量 200mm 以

上)、地震(地區震度 4 級以

上)等災害後，或火災、車撞

等人為破壞後，可能損傷橋

梁結構安全或行車安全，或

其他臨時需要所做之不定期

檢測。 

目的 
為確保國道高速公路各項設

施之完善、行車順暢安全。 

為針對災後或事故後或其他

目的，探討是否造成橋梁功

能損傷，是否需維修、補強

及決定維修、補強方法。 

項目 

各項設施之特別巡查請參照

本「高速公路養護手冊相關 

章節內容規定辦理實施」。 

參考橋梁特別檢測評估表。 

執行 

方式 

由養護單位正、副主管或指

派工程司辦理。 

由橋梁檢測人員（必要時應

增加人員協助）以目視或簡

單之量測器具進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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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評估表(本研究初步建議） 

檢測單位  橋梁名稱  橋梁編碼  

路線名稱  里程  GPS 位置  

最近定期檢測年  最近耐震補強年  

檢測項目 損壞狀況 評估等級/損壞程度 備註 

安全 頇補強 危隩 

整體穩定性 □落橋□結構傾斜□沉陷□土壤液化     

上部結構(RC、

PC) 

□大梁破壞 □橋面板下陷 

□大梁位移有落橋潛勢 

    

上部結構 

(鋼構) 

□主要構件受損 □次要構件受損 

□橋面板下陷□大梁位移有落橋潛勢 

    

橋墩(RC、PC) □傾斜沉陷□墩柱破壞□帽梁破壞     

橋墩(鋼構) □傾斜沉陷□鋼板凹陷鼓脹 

□鋼柱破壞□帽梁破壞 

    

橋台 □翼牆損壞□橋台護坡坍滑□橋台傾斜位移

□胸牆損壞□背牆損壞 

    

基礎 □基礎傾斜□基礎沉陷□基礎殘餘水帄變位     

引道擋土牆 □擋土牆牆身損壞□擋土牆傾斜     

引道版 □傾斜位移□結構受損□引道下陷     

支承 □裝置受損□傾斜滑動□RC 座受損 

□防落裝置受損□阻尼器受損 

    

伸縮縫 □縱向開離□左右錯離□上下落差 

□擠壓破壞 

    

附屬設施 □照明設施受損倒塌□管線受損□護欄受損 

□排水設施受損□其他 

    

評估過程附記事項： 

評估結果： □ 無異狀可通行 

           □ 限制通行 

車速限制 (t)：                 

重量限制 (km/h)：                     

車道限制：                 

           □ 全面禁止通行 

檢測人員：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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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初步建議之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評估表，於整體穩定性增加落橋項目，並略為

修正橋台和引道版損壞狀況之檢測選項，且在支承檢測項目增加阻尼器損壞狀況，在附屬設

施增加照明設施受損倒塌以及排水設施受損兩項損壞狀況描述選項，期待讓國道橋梁震後特

別檢測評估表能更符合現況檢測需求，並提高震後特別檢測人員可參考表格填列檢測結果執

行上之可行性。 

 

震後橋梁損害緊急補強工法與應變策略 

本研究除針對震後特別檢測流程和檢測項目進行探討之外，也針對震後橋梁損害緊急補

強工法與應變策略提出研究建議，所謂震後橋梁緊急俢復補強係指在實施結構永久性重建以

前，防止災害持續擴大或發生二次災害，並恢復橋梁正常交通功能，而對結構物所採取的臨

時性修復補強措施，如架設臨時支撐、臨時橋梁、填土夯實等。將依據此目的，針對相關震

後橋梁緊急修復補強原則、分類、適用性進行說明，以作為震後橋梁緊急修復補強作業之參

考。緊急修復補強之目的在儘速恢復橋梁交通輸送功能所實施之維修或補強工作，使災害對

於社會及民眾的影響減至最低，因此在選用補強方案時，應以快速便捷為重點，而不以結構

永久使用為考量。為達上述之緊急補強目的，建議依據(1)避免已經受損的構件再度惡化。(2)

在短期時間內提供並確保橋梁的服務功能。(3)能夠迅速恢復橋梁的運輸機能。等三原則進行

緊急修復補強工法之選擇。  

另外，緊急修復補強亦頇考量以較易取得之材料資源及勞力，迅速恢復運輸機能，讓救

援輸送車輛得以通行，以利進行相關復原工作。依據上述三原則及震後特別檢測第二階段狀

況，可將緊急修復補強概分為三種情形：包括(1)落橋緊急臨時橋梁組立:在災害狀況處置與

快速診斷階段，若發現有落橋發生或震後快速診斷判定為需拆除重建之危隩橋梁，必頇進行

封橋禁止通行，此時可搭建簡易臨時橋梁，以恢復國道交通功能。(2)局部構件損傷之補強:

依據第二階段特別檢測表之結果，若橋梁之構件有顯著的損傷，且嚴重影響橋梁之安全性，

必頇禁止通行或限重通行，此時可透過緊急局部構件緊急修復補強工法進行加固修復，同時

配合適度之限重通行，以迅速恢復橋梁之運輸功能，以利後續救援之作業。(3)確保行車安全

之修復補強：經震後特別檢測調查結果，若橋梁之整體結構雖無立即危隩，但可能影響行車

安全時，應頇立即採行相關緊急修復補強措施，其常見補強工項有橋面修復、伸縮縫修復

等。表 6 為針對各構件相對於各損壞狀況之建議修復補強工法及修復補強後之橋梁管制建

議，以提供相關橋管單位在進行緊急修復決策判斷時之參考。本研究參考相關資料綜合部分

緊急修復補強工法於下作概要性的說明。 

(1) 設置臨時橋梁 

參考台灣營建研究院「重要橋梁搶修技術手冊」之研究成果，工法包括簡支鋼橋梁與桁

架橋兩種型式，可供國道橋梁於震災發生後，若橋梁發生落橋或上部結構嚴重受損時可採用

之臨時橋梁型式參考，以迅速恢復交通緊急運輸機能。 

(2) 架設臨時支撐架 

臨時支撐為以 H 型鋼架設於原有橋墩兩側或主梁下方，以作為因橋墩、帽梁或主梁損

壞、破裂、挫屈而失去部份承載力之支撐與加固用。此工法仍為橋梁結構在受地震作用後，

造成橋梁有立即危隩或有二次災害發生的可能時所採用之臨時加固方法，以讓高速公路受災

橋梁得以在最短時間內限制通行。然而若橋墩、橋面受損嚴重，亦可配合臨時支撐架及油壓

千斤頂(將已產生變位之橋面頂回原位)，以全面取代原墩柱功能，此時，為顧及橋梁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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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詳細核算臨時搬之工程設計圖及結構計算書，而此項作業勢必延長搶修期限，因此，

以臨時支撐全面取代原墩柱功能非緊急搶修之範疇。 

(3) RC橋柱緊急修復補強工法 

鋼筋混凝土橋墩緊急修復補強是在橋墩發生撓力破壞、撓曲破壞處，以現有之材料或簡

易之方法進行快速包覆補強，補強材可採用鋼板、混凝土、纖維等進行包覆。日本在阪神地

震後，建議在橋柱破壞處兩側增厚 30cm 混凝土，並外包 12mm 之鋼板，且在鋼筋有挫屈之位

置加設補強鋼筋，如此將能短暫提升橋柱之強度，以避免二次災害的發生，且亦可透過限制

條件方式開放通行。 

(4) 鋼橋柱挫屈部位緊急補強 

鋼橋柱在受地震作用後如產生挫屈變形，將造成承載力嚴重不足，此時應立即架設臨時

支撐，以降低橋柱之承載力，以避免餘震造成二次傷害。在架設支撐架後，可於挫屈部位焊

接加勁材加固，如果挫屈變形相當嚴重，則可將損傷部位的鋼柱斷面切除，並用新鋼材進行

替換，而新鋼材的連接宜採用焊接或高強度螺栓連接。 

(5) 環氧樹脂灌注法 

RC 結構物受到地震力的作用後，常常會造成混凝土裂縫或混凝土剝落的損傷情況，為了

能快速有效的防止裂縫的擴大或造成滲水腐蝕的情形，可在震後立即採用環氧樹脂灌注工法

進行修復補強，以預防鋼筋生銹使混凝土中性化，並使裂縫兩側分離混凝土面黏著復合，把

疏鬆的混凝土重新黏結，以達加固效果。 

(6) 添加補強加勁材或代替局部構件設置 

鋼橋梁如有構件的局部損傷，如連接板產生裂痕、螺栓斷裂、斜撐構件挫屈等，可依據

需求進行局部加勁或增設替代構件進行臨時性的緊急修復補強。在連接板或螺栓之損傷可藉

由加勁板或增設接合板方式進行補強；如果為局部構件挫屈損傷，則可增設斜撐構件來補強

原有受損之結構。 

(7) 簡易防落設施 

當帽梁支承座處或梁端產生嚴重裂縫或上部結構有位移產生，造成防落長度不足，而有

落橋之疑慮時，可依據現場情況增補防落長度、加設止震塊或防震拉桿，以防止餘震造成落

橋之二次災害發生。 

(8) 路面修復 

橋梁伸縮縫常因為各類型損傷造成上部結構產生位移導致間隙變大或高差之折角，此時

宜採用覆工板進行路面修復；另外，在擋土牆後方之引道，也常因背填土沉陷或流失而造成

嚴重凹陷，如有此現象亦應以碎石或瀝清進行回填，已確保道路得以安全通行。 

最後針對震後橋梁損害應變策略，高公局內部已制訂「災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橋梁災害

應變處理程序」可供作業人員應變參考遵循，工務段應於帄時即辦理橋梁震害防災準備工

作，工務段帄時應建妥各交流道間之「替代道路導引圖」，俾發生重大災害時，利用資訊可

變標誌及透過廣播電台協助用路人改道行駛運用，「替代道路導引圖」之修正由。另外值得

探討的應變課題為跨越斷層橋梁震害應變策略，藉由初步地質調查資料顯示，部分國道橋梁

有跨越斷層之虞慮，因此本研究參考相關資訊正積極研擬此課題之應變策略。以九二一集集

大地震為例，由於地震發生後公路系統因為橋梁破壞及道路破壞等因素而形成交通阻斷，在

緊急救災的要求之下，必頇針對各項救災相關人、車之通行，建立交通應變系統。一般交通

應變措施的主要工作包括(1) 緊急搶通道路及研擬替代路線：在地震發生之後，負責搶修公

路之單位，應按照公路災害事故處理程序作業手冊之規定，在時效內派出勘察受災狀況之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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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人員，並迅速回報受災狀況；由受災狀況來判定搶修工作，並直接派遣工程隊及雇用當地

之工程包商，馬上進行搶修工作。搶修目標在於達成可供小汽車通行為主。若無法在短期間

內達成搶通之目標，則研擬替代路線。(2) 交通管制及可通行路線資訊：為確保救災之效

率，對於受到交通阻斷之起迄點，必頇盡快提供替代路線之資訊。此時，主要交通疏解工作

在於迅速廣播呼籲民眾讓賑災車輛及救護車先行通過，各交通對外之可通行路線方面，應可

按照災區之路網型態，將各級道路納入考慮，以便扮演重要的運輸路線之角色。 

 

表 6各構件相對於各損壞狀況之建議修復補強工法及修復補強後之橋梁管制建議 

橋梁構件 損傷情況 緊急情況處置 建議緊急修復補強方案
緊急修復補強後

交通管制建議
RC或PC梁產生0.5mm以上裂縫，且混凝土剝落 限制通車 環氧樹脂灌注 限制通車

RC或PC梁支承端產生裂縫破損、鋼筋(鋼腱)外露變形 禁止通行 臨時支撐固定並加設防落橋裝置 限制通車

鋼副構件發生挫屈變形、破裂等明顯損傷 限制通車 添加補強加勁材 限制通車

鋼橋之連結(續接)構材產生變形破損，螺栓鬆動或破壞 限制通車 添加補強加勁材或將受損構件銲接固定 限制通車

鋼橋主構件發生挫屈變形破裂等明顯損傷 禁止通行 以臨時支撐加固、添加補強加勁材或加設局部構件 限制通車

落橋或主梁斷裂 禁止通行 架設臨時橋梁 限制通車

其它明顯損傷 限制通車 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支承損傷嚴重且有落橋疑慮 禁止通行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加設防落橋裝置 限制通車

支承(上部結構)位移、伸縮縫開離 限制通車 加設防落橋裝置、路面修復 維持通行

其它明顯損傷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橋台牆身產生傾、位移或沉陷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橋台牆身或翼牆混凝土產生裂縫、剝落或鋼外露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維持通行

橋台護坡產生大裂縫或局部側向移動導致背牆與背塡土發生相對位移限制通車 舖設鋼梁及覆工鈑或塡土恢復交通 維持通行

橋台因地盤沉陷、坍滑、液化產生嚴重變位、傾斜或結構體破壞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加設防落橋裝置 限制通車

其它明顯損傷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RC或PC橋墩斜剪裂縫已貫穿混凝土造成混凝土局部剝落 禁止通行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環氧樹脂灌注工法、RC橋柱緊急加固補強工法限制通車

RC帽梁混凝土裂縫、剝落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環氧樹脂灌注工法 維持通行

大規模混剝落、底部鋼筋挫屈 禁止通行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環氧樹脂灌注工法、RC橋柱緊急加固補強工法限制通車

鋼橋墩局部裂縫或挫屈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鋼橋柱挫屈緊急補強工法 限制通車

鋼橋墩鋼鈑嚴重凹陷、鼓震、縫及挫屈破斷 禁止通行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鋼橋柱挫屈緊急補強工法 限制通車

其它明顯損傷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擋土牆牆身及基礎產生傾斜、位移或沉陷但無立即之危隩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維持通行

擋土牆牆身混凝產生裂縫或混凝土剝落鋼筋外露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環氧樹脂灌注 維持通行

擋土牆傾斜、坍滑、沉陷或結構體破壞嚴重 禁止通行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其它明顯損傷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基礎附近地盤產生液化或相對位移，造成基礎傾斜或位移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重直及側向載力不足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其它明顯損傷 限制通車 上構以臨時支撐加固 限制通車

落橋或無法修復 產生落橋或損傷嚴重，無法透過支撐加固之式進行搶通 禁止通行 臨時橋梁設置 限制通車

基礎

上部結構

支承及伸縮縫

橋台

橋墩

橋梁引道擋土牆

 
 

結語 

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工作為確保國道高速公路橋梁結構於震後受損或有受損之虞，致

影響行車安全時，為了使交通衝擊減至最低，並維持震後交通生命線之通達必頇採取的橋梁

維護管理作為。本研究參考國外橋梁震後檢測作法，援引國內公路相關規範與養護手冊規

定，來探討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作業現況，並提供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流程初步之研究

建議，並就震後橋梁損害緊急補強工法與應變策略提出參考建議及後續研究方向。綜合而

言，關於橋梁震後檢測工作，美國依照分級動員並提供給檢測人員較大之紀錄彈性，而日本

在歷經幾次大地震後，對於橋梁震後檢測內容和項目要求則相對詳細和周全，可說美日各有

利弊，因此，在彙編適合臺灣國道橋梁震後特別檢測流程和內容研究過程中，如何適當考量

國內橋梁管養單位之動員能量並顧及應有的檢測品質和作業效率，是很值得探討的課題。初

步研究建議之震後特別檢測流程(圖 5)，主要係參考高公局現行養護手冊內容，將現行特別

巡查和特別檢測業務事項進行綜合，應能符合既有養護規範和手冊之要求，滿足橋梁震後特

別檢測之目的，並可降低橋梁檢測人員業務執行上的負擔，期待能提高檢測效率和品質。另

本研究目前提列的震後橋梁損害緊急補強工法與應變策略僅供初步參考，持續將針對跨越第

一類活動斷層之國道橋梁研擬適合的防災策略，透過蒐集高公局各區工程處既有交維及替代

道路等相關應變措施，重新審視合理性與可行性後，研擬應變策略架構和具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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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橋梁震損評估及其應用 

 

葉錦勳、林祺皓、黃李暉、劉季宇、楊承道 

 

國道高速公路為台灣地區主要的交通與經濟命脈，為確保用路人的安全與減低交通中斷引

致的社會和經濟衝擊，主管機關需定期施行道路養護，並維持高速公路橋梁的耐震性能。本

研究簡介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所研發之公路橋梁地震損失評估模式及其應用。為確保震

損評估結果具實務應用價值，本文以九二一地震事件為例，以當時有較完整紀錄的損害公路

橋梁為探討的標的，將震損評估結果與實際災情調查、修復費用和時間等相互比較，藉以驗

證各項評估結果與實際調查值在容許的誤差範圍內。其次，以大甲斷層和彰化斷層破裂引致

的大規模地震事件為例，說明橋梁震損評估結果的輸出資料與未來可能的應用領域，譬如地

震早期損失評估可協助震後災情研判和提升應變效率；震後路網服務效能分析可作為主管機

關擬訂防災規劃的參考。 

 

前言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近十多年來持續研發「台灣地震損失評估

系統(TELES)」，提供各種地震災情推估、災情彙整及應變決策支援等相關的資訊服務，提

升各級政府與民間企業關於震災風險評估與應變管理的能力 (葉錦勳，2003；葉錦勳，

2009)。TELES 的分析模組和流程架構可參考圖 1，大致包含地震災害潛勢分析、工程結構物

損害評估、二次災害評估和社會經濟影響評估等；其中工程結構物又可細分為一般建築物、

重要設施、交通與民生系統等。根據使用者的需求和評估對象的不同，開發分析參數與資料

庫均可客製化的多個獨立的子系統，並已應用於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內政部消防

署、經濟部水利署、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施邦築等，2006)、交通部公路總局、臺灣鐵路管

理局…等單位的委託研究計畫。探討主題包含進行單一地震境況模擬，作為防災規劃的依據

(劉季宇等，2010；劉季宇等，2011；葉錦勳等，2013)；結合中央氣象局地震速報系統，開

發早期損失評估技術，藉以啟動應變作業和協助災情研判(劉季宇等，2010；劉季宇等，

2011；劉季宇等，2013)；以及整合台灣地區震源機率模型，進行機率式風險評估，作為住宅

地震保險費率訂定(葉錦勳等，2010；葉錦勳等，2011；葉錦勳等，2012)和橋梁耐震補強排

序的參考(公路總局，2008；中興工程，2013)…等。 

民國 91 年曾協助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執行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委託的「國道通車路段之橋

梁的耐震分析與補強的經濟效益評估研究」，乃 TELES 第一次參與公路橋梁的震損評估，並

初步整合震源機率模型，計算個別橋梁於耐震補強前後的年帄均損失，作為推估直接經濟效

益的依據。當時採用的震損評估模式主要係參考美國所研發的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HAZUS 

99。首先進行典型橋梁分類，並依據個別橋梁的幾何特性、車行方向與橋柱帽梁的歪斜角、

地盤種類等，調整震動與位移易損性曲線中值。台灣地區多數橋梁屬梁式橋，可依跨數、橋

柱型式、上部結構連續性等概分為 7大類，並將其它類型橋梁(如拱橋、吊橋、斜張橋等)歸為

特殊橋梁。每一大類又依耐震設計年份，區分為傳統設計或經耐震設計等兩類。為擬訂合理

的易損性曲線參數，該計畫也針對每一類別的橋梁進行側推分析，藉以擬訂超越不同損害狀

態的易損性曲線的中值和變異數。 

 

民國 94 至 96 年間協助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執行交通部公路總局(葉錦勳，2008)委託的

「公路橋梁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程可行性研究」，探討對象為約兩千四百座的省道公路橋

梁。有鑑於省道公路橋梁的設計、建造年代差異頗大，為較真實反映不同設計地震力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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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耐震能力，在擬訂各類典型橋梁的易損性曲線參數和調整個別橋梁的易損性曲線中值時，

增加不同年份和震區劃分之等值設計地表加速度的設定。換言之，在擬訂典型橋梁的易損性

曲線參數時，頇先依其設計地表加速度值正規化至 0.23g 再取帄均；反之，個別橋梁依其設

計地表加速度值與 0.23g 的比值，調整其易損性曲線的中值。其次，為反映長橋與短橋在承

受相同地震災害潛勢時的損害機率、修復費用和修復時間的差異，該計畫首度提出橋梁基本

評估單元的概念，並依基本評估單元數修正橋梁整體的損害狀態機率和阻斷機率等，也依據

結構系統修復費用微調修復所需時間。 

 

圖 1   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之分析模組和分析流程 

 

 

 

 

民國 100 年協助中興工程顧問公司(中興工程，2013)執行臺灣鐵路管理局委託的「環島鐵

路整體系統安全提昇計畫(全線橋梁總檢查及耐震補強延壽規劃)」。有鑑於臺灣鐵路管理局

所管轄與營運的鐵道屬封閉的系統，一旦路線上有橋梁損害頇限速或中斷時，勢必影響鄰近

和南北兩端之間的運輸。為合理推估修復費用、修復時間和營運中斷損失，以九二一地震和

歷年颱洪(莫拉克、芭瑪)事件引致橋梁損害為案例，先進行各項結構系統易損性、修復費用

與修復時間之評估模式的參數校正；並以各主要幹線上之車站與車站相互間的單日營收矩陣

為基礎，運用個別橋梁之震損評估結果(包含損害狀態機率、阻斷機率和帄均阻斷時間)，綜

合計算各車站和車站間(包含數個路段或數座橋梁)的阻斷機率和帄均阻斷時間，進而合理推

估整條鐵路幹線之營運中斷損失。 

本文所採用的震損評估模式於本質上乃累積前述幾項大型委託計畫的研究成果，但受限於

篇幅僅能擇要說明，將重點擺在新近研發的評估模式和參數校正，藉以提升各項評估結果的

合理性和可靠度。 

 

橋梁震損評估模式 

TELES 目前採用的公路橋梁震損評估模式和分析流程示意圖可參考圖 2 所示。由於後續

進行機率式地震風險評估時(葉錦勳等，2007)，乃以眾多推測地震事件之境況模擬結果為基

礎，結合研究區域附近之震源機率模型，計算個別推測地震事件的年發生率並建置地震事件

損失資料表，進而依機率和統計的理論計算年帄均損失和損失年超越機率曲線等。因此，橋

梁震損評估模式扮演重要角色。 

為進行以境況模擬為基礎的地震風險評估，頇將研究區域附近各種可能的震源和未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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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地震事件予以離散化，擬訂一組具代表性的推測地震事件。為有效進行批次境況模

擬，推測地震事件的數量和震源參數設定必頇考量風險暴露和潛在震源的特性與分佈(葉錦勳

等，2010)。震源參數設定除地震規模、震央位置和震源深度外，頇設定斷層線的走向和破裂

長度；如為已知的活動斷層震源，尚頇設定斷層破裂面的寬度和傾角等。通常依據地震規模

和與斷層破裂面(或線)的最短距離，以及各地區的土壤性質，亦即震動衰減律和場址效應修

正模式，計算各地區的震動強度。震動強度可以地表最大加速度或結構譜加速度來衡量。因

結構系統損害頇由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反應大小來衡量；因此，橋梁震損評估模式中的易損性

曲線宜以一秒週期的譜加速度作為評估參數。 

圖 2  橋梁震損評估流程示意圖 

 

地震引致的災害潛勢除地震動外，尚有地表的變形，如土壤液化、山崩和斷層破裂等引致

的沉陷、側移或斷裂現象。為評估橋址所在地之土壤液化機率和可能引致的震陷量，可依照

橋址附近之工程鑽孔資料判識其土壤液化敏感類別(葉錦勳，2003)。根據 NCEER 修正 Seed

法，配合 Iwasaki 所提土壤液化潛能指數和 Ishihara 的震陷量推估模式，葉錦勳(2003)已研

擬，以地震規模、地表最大加速度和地下水位深度作為參數，各土壤液化敏感類別的液化潛

能指數和震陷量推估式。 

由九二一地震的勘災經驗可知：多數落橋或嚴重損害的橋梁乃座落於斷層破裂帶或其上

盤；因此，如何描述破裂斷層兩側的地表變形，尤其是破裂面已出露地表時的情況，甚為重

要。根據 Wells and Coppersmith (1994)的研究成果，假設已根據地震規模和斷層型態(正斷

層、逆斷層或帄移斷層)，推估斷層破裂時兩側的最大滑移量為 ，葉錦勳等(2005)提出因斷

層破裂引致地表永久位移   的推估式 

    {
          [ 

 

      
] 位於上盤

          [ 
 

      
] 位於下盤

 (1) 

其中  和  分別為位於上盤、下盤的地表永久位移的調整係數，可表為   | |    ，

       ， 為斷層破裂面的傾角；   為孕震帶頂部至地表的深度， 為斷層兩側的最大滑

移量， 為場址到斷層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   和 的單位均為公尺。在葉錦勳等(2005)研

究報告中，式(1)的 乃反映地表破裂現象並非均勻或連續的，結構物恰好座落在地表破裂線

上的機率；同時，因上、下盤所用指數函數的係數不同，可以反映地表永久位移量在上盤和

下盤的衰減速率不同。 

本研究為更真實描述斷層破裂現象和其對橋梁結構的影響，作以下修改：假設在斷層破裂

面兩側 10 公尺以內的永久位移量均為 ；因此，如橋梁有跨越斷層線的疑慮時，其可能承受

的最大永久位移量即為 。當橋址到斷層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大於 10 公尺時，以下式推估永

久位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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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位於上盤

    

   
         [ 

 

      
] 位於下盤

 (2) 

   一般在兩公里到五公里之間，因此，在斷層破裂面上和其兩側地表的   有劇烈的變化。

利用式(2)的   推估值代入位移易損性曲線公式，可得當位移為   時的損害狀態機率。為

考慮地表破裂現象並非均勻或連續的，假設結構物恰好座落在地表破裂線上的機率 與場址到

斷層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有關，並可表為下式 

         [
  

    
] (3) 

其中 的單位為公尺。式(3)中的 0.7 主要在反映斷層線(面)位置的不確定性。結構物因斷層破

裂引致超越不同損害狀態的機率頇乘以 。 

以往在計算橋梁受斷層破裂影響而損害時，僅以橋梁中心點為代表，推估其到斷層破裂面

的最短距離  ，以之代入式(1)或式(2)逕行計算橋梁可能遭受的永久位移量。由於國道高速公

路橋梁多數長度頗大，僅以橋梁中心點的永久位移量恐無法精確反映其它部位受損的嚴重程

度。為克服前述缺失，本研究利用橋頭和橋尾座標定出橋梁主要方位角 ，配合斷層走向 ，

可得其夾角|   |。參考圖 3，假設橋梁中心點與破裂面的最短距離  已計算出來，則根據

橋梁長度 、橋梁與斷層線的夾角|   |和斷層破裂面的傾角 ，橋梁端點距斷層破裂面的最

短距離  可以下式推估 

   {
   (              |   |      ) 位於上盤

   (              |   |)             位於下盤
 (4) 

如  小於 10 公尺，表示該橋梁有部分可能跨越斷層，其永久位移量為 。以  代入式(2)和式

(3)可較精確地推估橋梁因斷層破裂引致永久位移的損害機率。 

圖 3 橋梁與地表斷層線及斷層破裂面之相對位置示意圖 

 

參考 HAZUS 99 技術手冊，橋梁的震損評估模式將損害狀態概分為無損害(  )、輕微損害

(  )，中度損害(  )，嚴重損害(  )和完全損害(  )等五級。除此之外，為反映長橋和短橋在

相同地震災害潛勢作用下的損害機率、修復費用和時間的差異，本研究假設整座橋梁乃由數

個基本評估單元組成，且典型橋梁分類的易損性曲線參數皆針對一個基本評估單元來進行擬

訂。連續橋梁以振動單元作為基本評估單元；簡支橋梁如無橋面版相關資訊，可假設三跨為

一基本評估單元。參考圖 2，在推測地震事件作用下，可獲得橋址之災害潛勢，包含地表震

動強度與地表永久位移量；其中地表震動強度以一秒週期的結構譜加速度來衡量，永久位移

量和發生機率則分別依土壤液化和斷層破裂有不同的推估模式。先綜合考慮各種永久位移引

致的損害狀態機率後，再與震動引致的損害狀態機率進行聯集。經由典型橋梁分類之易損性

曲線參數和個別橋梁之調整係數(如 HAZUS 99 所提的   、     等)的計算，吾人可獲得個

別橋梁之基本評估單元超越不同損害狀態的機率，分別為 ̅ ，     。該基本評估單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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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中度、嚴重和完全損害的損害狀態機率分別為 ̅   ̅   ̅   ，     和 ̅   ̅ 。 

假設整座橋梁的基本評估單元數為 ，其超越不同損害狀態的機率可表為     

(   ̅ )
 ，其中 值應隨各基本評估單元在地震時的相關性而定。若假設各基本評估單元的反

應完全獨立，則   ；若各基本評估單元完全相依，亦即所有基本評估單元均遭受相同的損

害，則   。實際情況應介於兩種極端之間，既非獨立亦非相依；因此，本研究假設

  √   
 且其值介於 0.7和 2之間，避免 值過大或過小造成不合理的現象。整座橋梁處於不

同損害狀態的機率分別為          (     )、     。 

不同典型橋梁分類之單位橋面版面積的重建成本不同，頇包含構件損害時的拆除或臨時便

道的費用。一般而言，連續橋梁較簡支橋梁貴，特殊橋梁又比連續橋梁貴；深基礎橋梁較淺

基礎橋梁的重建成本大。本研究依據以往橋梁因地震或颱洪損害的修復費用，擬訂各典型橋

梁分類之基本評估單元在不同損害狀態下的損失比 ̅  (     )，其中損失比為修復所需費用

與重建成本的比值。本研究假設經耐震設計橋梁的基礎，當僅上部結構完全損害時毋頇拆除

重建，因此，設定完全損害時的損失比為 0.7。根據九二一地震和其它地震、颱洪災害的勘災

報告，在大多數情況下，處於完全損害或嚴重損害的跨數僅佔總跨數之一部分。考量同一事

件中，不同損害程度的發生機率不同；且根據經驗判斷，設定不同損害狀態之基本評估單元

數的上限值。本研究將地震引致橋梁修復費用表為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為整座橋梁的重建成本， 為基本評估單元數。換言之，無論橋梁多長，最多僅有三個

基本評估單元處於完全損害，最多僅有五個基本評估單元處於嚴重損害，其餘依此類推；短

橋的修復費用則回歸一般的推估模式。 

 

國道路段阻斷損失推估模式 

台灣地區國道高速公路採封閉系統方式建置，出入高速公路均頇經由匝道(交流道)。匝道

與匝道間如有任一區間因故封閉，則該匝道與匝道間的路段即無法使用；此時將影響周圍交

通的通暢，增加旅行時間和行車距離。所增加的旅行時間和行車距離可轉換為經濟損失的金

額，在此稱為阻斷損失。為評估高速公路局委託研究計畫「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後續路段

評估與研究」之國道因橋梁損害而引致的阻斷損失，本研究將其依匝道和系統交流道劃分為

88 個路段。每一路段內可能包含一座或兩座以上的橋梁；在此假設任一座橋梁阻斷時，即影

響整個路段的交通。其次，在大規模地震作用下，阻斷的路段常超過兩個以上；為簡化分析

模式，暫時不考慮其相互間的影響。基於以上假設，可將問題的癥結點縮小到計算單一路段

在推測地震事件下的帄均阻斷損失。 

首先推估個別橋梁的阻斷機率和阻斷時間，再進一步推估整體路段的阻斷機率和阻斷時

間。在輕微損害下，車輛大多仍可通行；在中度損害下，有時因安全考量需封閉橋梁；在嚴

重或完全損害下，橋柱可能已達降伏、橋面版可能斷裂或發生落橋現象等，橋梁阻斷機率極

大。綜合考量各種損害狀態的定義和不確定性，假設在輕微、中度、嚴重和完全損害狀態

下，橋梁基本評估單元的阻斷機率  ̅，     ，分別為 0.01、0.2、0.8 和 1.0。配合個別橋

梁之基本評估單元的損害狀態機率  ̅ ，則基本評估單元的阻斷機率可表為 ̅  ∑ (  ̅  
 
   

 ̅ )。與整座橋梁之損害狀態機率的推估模式類似，整座橋梁的阻斷機率則可表為     

(   ̅ )
 ，其中  √   

 且其值介於 0.7和 2之間， 為基本評估單元數。 

整座橋梁修復所需時間頇包含其個別損害構件的修復時間。由於修復所投注的人力、機具

和施工條件、順序等無法精確掌握，本研究假設在人力和機具充足的條件下，整座橋梁的各

部分損害構件可帄行修復；因此整座橋梁與單一基本評估單元的修復時間差異不大。其次，

為考量整體橋梁修復工作量的差異，帄均修復所需時間依修復費用微調，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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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中  、  分別為橋梁損害狀態機率和修復所需時間；  (         )

   
為修

復時間的調整係數，令 介於 0.5 和 1.5 之間；    為調整係數 之修復費用參考基準值，可依

養護的權責單位和橋梁重要性而定，目前公路總局橋梁設為兩千萬元，高速公路局橋梁設為

五千萬元。在已知橋梁損害的情況下，其帄均修復時間  為       除以損害的機率，亦即

           ∑   
 
   。綜合言之，個別橋梁的帄均阻斷時間以下式推估 

        

其中，  和  分別為橋梁阻斷機率和已知損害條件下的修復時間。 

假設單一路段包含兩座以上橋梁，該路段的通行機率為每一座橋梁皆可通行的機率；進一

步假設個別橋梁的通行或阻斷乃互相獨立的事件，則該路段的阻斷機率 ̂ 可表為 ̂    

∏ (    
 
) 。參考中興工程(2013)執行臺灣鐵路管理局委託研究計畫的推估模式，單一路段的

帄均阻斷時間 ̂為 ̂ 和 ̂ 兩推估式之較大值，其中 ̂ 和 ̂ 分別表為 

 ̂   ̂   ̂  

 ̂     (  
 
   

 
   ) 

其中 ̂ 為路段的阻斷機率； ̂ 代表已知該路段阻斷時的帄均阻斷時間，以下式推估 

 ̂  
∑ (  

 
   

 
) 

∑   
 

 

 

一般而言，如果路段內每一座橋梁的阻斷時間約略相等，以 ̂ 的推估結果較合理；反之，如

有個別橋梁的阻斷時間特別長，則以 ̂ 推估結果較佳。 

 

橋梁震損評估模式之合理性驗證 

為使橋梁震損評估結果的各項數據能落實應用於實務上，震損評估模式和其所使用的參數

值必頇經過校正和驗證的程序，確保震損評估結果能合理地預測各種推測地震事件所造成的

橋梁損害狀態、修復金額和修復時間等，更進一步方能合理地推估整體交通系統的震後服務

效能和對社會、經濟的衝擊。台灣地區近年來災情最嚴重、紀錄最完整的地震事件為民國八

十八年所發生的九二一地震，震央在南投縣集集鎮，芮氏規模達 7.3，造成震源附近多座橋梁

毀損；因此，本文回顧當時具代表性之公路橋梁的損害案例，藉以校正各項評估模式所使用

的參數值。 

九二一地震發生時，國道高速公路已通車路段都位於車籠埔斷層下盤，受斷層破裂影響較

小；僅部分近斷層、施工中的橋梁有程度不一的損害情況，因此無法作為橋梁震損評估模式

和參數值的校正與驗證之用。本研究共整理 26 座於九二一地震時較具有代表性的損害公路橋

梁，其中 16 座橋梁屬交通部公路總局管轄(參考表 1)，另有 10 座屬縣市管轄的橋梁(參考表

2)。於勘災調查報告中，大多僅能得知橋梁的損害描述、損害部位的照片或搶通過程等定性

的描述，但欠缺修復或重建工程所需金額、搶通或修復所需時間等量化的數據。因此，本文

僅就可收集到的資訊進行震損評估結果與實際災情比較。 

前述 26 座損害的公路橋梁多數已進行耐震補強或拆除重建，其橋柱結構型式、橋面版尺

寸、所屬典型橋梁類別等已改變。進行橋梁震損評估時，頇以當時橋梁的結構和幾何屬性資

料為基礎，還原九二一地震時的橋梁耐震能力。其次，由表 1 和表 2 可知，屬完全損害或嚴

重損害的橋梁多位於車籠埔斷層附近或其上盤；因此，另外蒐集九二一地震後實際測量所得

的斷層線圖資，藉以降低橋梁震損評估模式所需輸入之災害潛勢(尤其針對斷層破裂引致之地

表變形推估)的模擬誤差。以下逐一針對橋梁損害狀態、修復時間和修復金額等，分別比較震

損評估結果和實際災情紀錄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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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和表 2 中，實際橋梁損害狀態的判定標準乃依據震後結構系統的損害程度和通阻與

否。如有橋柱斷裂或落橋現象，一律視為完全損害；需封橋無法即時修復通行者，視為嚴重

損害；經緊急搶修後便可開放通行者，視為中度損害；有損害但不影響行車安全者，則視為

輕微損害。震損評估結果的損害狀態乃依據評估所得的損害狀態機率，如完全損害的機率大

於 0.5 視為完全損害；如超越嚴重損害的機率大於 0.5 但完全損害的機率小於 0.5，則視為嚴

重損害；如超越中度損害的機率大於 0.5 但超越嚴重損害的機率小於 0.5，則視為中度損害；

輕微損害依此類推。即使評估結果屬同一損害狀態，其推估所得的修復費用和重建成本的比

值、阻斷機率、修復時間…等仍有極大的差異性。無論實際或評估的損害狀態皆屬橋梁損害

程度的定性描述，如其差異在一個級距之內應可被接受。 

 

表 1 比較公路總局管轄橋梁的實際損害狀態與評估結果，其中有 9 座橋梁的評估結果和實

際情況一致，有 5 座橋梁低估損害狀態，有 2 座橋梁高估損害狀態。除集鹿大橋外，損害狀

態的推估值和實際值都僅差一個級距。探究其原因可能為九二一地震當時集鹿大橋尚在興建

中。集鹿大橋之主橋為二跨連續的斜張橋，屬特殊橋梁類別；因尚未完工，可能部分混凝土

未達預期強度或鋼索張力尚未妥適調整等，導致地震時橋面版產生側向位移、支承毀損、橋

塔混凝土開裂剝落、部分鋼索斷裂等損害情況。表 2 比較縣市管轄橋梁的實際損害狀態與評

估結果，其中有 4 座橋梁的評估結果和實際情況一致，有 6 座橋梁低估損害狀態，並無高估

損害的案例。除廣德橋外，損害狀態的推估值和實際值都僅差一個級距。探究其原因，廣德

橋座落於斷層上盤，屬兩跨、單柱、簡支的梁式橋梁；唯一的橋柱立於彎曲河道，且周圍砂

質土壤有部份砂湧現象掏空基礎。經研判其受地表變形而完全損害的機率頗高，如提高其所

在地的液化敏感類別，可使評估結果與實際值較接近。 

 

如表 3 所示，綜合比較公路總局和縣市政府管轄橋梁的損害狀態推估結果，其中半數(13

座)橋梁的評估結果與實際情況一致，其餘有 11 座低估、2 座高估損害狀態。除前述集鹿大橋

和廣德橋外，評估結果與實際值的差異皆在一個級距之內，因此，評估結果應可反應橋梁的

損害程度和分佈，具有參考價值。 

公路總局管轄的橋梁有較完整的九二一地震勘災調查、研究報告和復建工程紀錄等文獻；

縣市政府管轄的橋梁則較難尋獲相關資料。這些文獻多半以記錄橋梁損害情況、研究橋梁的

損害原因為主，有助於研判橋梁的實際損害程度；至於橋梁復建工程的回顧，通常無法獲得

詳細的修復時間和修復金額等資料。本文僅針對公路總局管轄橋梁進行修復金額和修復時間

之評估結果與實際值的比較；其中集鹿大橋因九二一地震時尚未完工，其修復工程與後續的

新建工程一併施作，難以分辨實際修復所需天數，因此不列入表中；磨坑一號橋和磨坑二號

橋則查無實際修復金額和修復時間可供比較。 

 

表 4 比較公路總局管轄橋梁於九二一地震後之實際修復金額與評估結果，其中，「原始推

估結果」欄位的數值乃依據橋梁原始的結構型式和橋面版面積推估，「面積修正推估結果」

欄位的數值則考慮重建後橋梁的尺寸可能改變，將「原始推估結果」的數值依橋面版面積比

例調整。由於橋梁是否全部拆除重建、或僅修復損害的部分，主關機關可依實務需求決定且

頇考慮的因素眾多，並非純粹由震損評估模式可精確推估。以一江橋為例，重建後的橋面版

面積為原橋的 2.73 倍；因此，如欲比較評估結果與實際修復費用，應將原始推估值乘以 2.73

倍較合理。再者，以東豐橋為例，雖未達全橋頇拆除重建的損害程度，但顧及行車安全和修

復費用比率過高等因素，主管機關決定在不影響交通的情況下，除緊急補強外，全橋分兩期

拆除重建；因此，推估的修復金額未能反映全橋拆除重建的結果。若以實際修復金額的 0.5

倍至 2 倍範圍作為判斷評估結果的可信度，一江橋、桶頭橋、石圍橋、名竹大橋、烏溪橋和

炎峰橋等嚴重或完全損害橋梁的評估結果大多在合理的範圍內。一般而言，修復費用之推估

值乃基於損害狀態機率的推估結果，如果損害狀態可合理推估，則修復費用的推估值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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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差異不大；否則，如高估或低估損害狀態也會連帶高估或低估修復費用。其次，越輕微

的損害，其評估結果的變異性越大。譬如乾峰橋和信義橋的損害狀態同為中度損害，但損害

評估結果的修復費用差異較大。 

 

表 5 比較公路總局管轄橋梁於九二一地震後之實際修復天數和推估結果。表中「實際修復

時間」為橋梁修復工程契約的工期(以日曆天計)，並非地震後至修復通車的時間。推估修復

時間乃依據橋梁損害狀態機率的評估結果；因此，若高估或低估損害狀態，則也會連帶高估

或低估修復時間。當橋梁超越輕微損害的機率小於 0.25 時，將視為無損害，其推估的修復金

額和阻斷時間皆設為零。貓羅溪橋、光明橋和新溪南橋因推估的損害機率較小，並未列於表

4 和表 5 中。若以實際修復時間的 0.5 倍至 2 倍範圍作為判識推估結果是否合理的標準，則差

異超出此範圍的有東豐橋、乾峰橋和信義橋。原始的東豐橋於民國 51 年竣工，於民國 77 年

完成拓寬工程；九二一地震後因損害嚴重且有落橋危險，已全部拆除重建。為不影響車流，

採用半半施工法分兩階段重建，重建完工後改名為東勢大橋。第一階段先加固下游側舊橋，

維持該部分橋面通車，並拆除重建上游側橋梁；第二階段利用新建完成之上游側新橋通車，

再拆除重建下游側橋梁。因此，重建工期約為一般橋梁新建工程的 2 倍。乾峰橋和信義橋雖

為中度損害，但其損害情況僅需簡易的修復工程即可，因此修復時間較短。 

 

橋梁震損評估模式僅根據簡化的橋梁類別、幾何特性、地質條件和空間位置等資訊，但因

依循合理的地震災害潛勢和橋梁耐震能力推估模式，以九二一地震進行案例分析可發現：個

別橋梁的推估結果和實際損害狀態、修復金額、修復時間等雖有差異，但都在合理的誤差範

圍內；因此，足以驗證本文所提橋梁震損評估模式和參數值的合理性。 

表 1  公路總局管轄橋梁於九二一地震時之實際損害情況與評估結果比較 

橋名 竣工年 結構

類別 

路線 管轄

單位 

與斷層

關係 

震度 損害 

狀態 

評估 

結果 

一江橋 61 4C 129線 二區 跨斷層 6 完全 完全 

桶頭橋 69 2C 149線 二區 跨斷層 7 完全 完全 

石圍橋 83 2C 台 3線 二區 跨斷層 7 完全 完全 

名竹大橋 79 2C 台 3線 二區 跨斷層 7 完全 完全 

延帄橋 75 4C 台 3線 二區 跨斷層 7 嚴重 完全 

東豐橋 1
 51 2C 台 3線 二區 上盤 7 嚴重 嚴重 

烏溪橋 50 2C 台 3線 二區 跨斷層 7 完全 完全 

炎峰橋 73 3C 台 14線 二區 上盤 7 嚴重 嚴重 

集鹿大橋 2
 91 8S 139線 二區 上盤 7 嚴重 輕微 

乾峰橋 3 75 4C 136線 二區 上盤 7 中度 嚴重 

信義橋 70 2C 台 21線 二區 上盤 6 中度 中度 

磨坑一號

橋 

87 1S 台 16線 二區 上盤 7 輕微 輕微 

磨坑二號

橋 

85 1C 台 16線 二區 上盤 7 中度 輕微 

貓羅溪橋 88 6S 台 3線 二區 下盤 5 輕微 無 

光明橋 4 53 8C 台 8線 二區 上盤 6 輕微 無 

新溪南橋 86 6S 127線 二區 下盤 6 輕微 無 

1.重建後改名東勢大橋 

2.當時施工中 

3.目前已重建 

4.目前未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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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縣市政府管轄橋梁於九二一地震時之實際損害情況與評估結果比較 

橋名 竣工

年 

結構

類別 

路線 管轄 

單位 

與斷層

關係 

震度 損害 

程度 

評估 

結果 

龍門大橋 71 2C 投 53線 南投 下盤 7 完全 嚴重 

鯉魚大橋 77 2C 投 53線 南投 下盤 7 嚴重 中度 

廣德橋 66 2C 東山路二

段 

臺中 上盤 7 完全 中度 

北坑橋 48 1C 中 129線 臺中 跨斷層 6 嚴重 中度 

大峰橋 82 3C 中 105線 臺中 下盤 7 輕微 輕微 

長庚大橋 76 2C 中 44-1線 台中 跨斷層 7 完全 完全 

普濟橋 68 4C 投 27 南投 上盤 6 輕微 輕微 

帄林橋 58 2C 投 19線 南投 上盤 7 完全 嚴重 

埤豐橋 80 2C 中 44線

后東路 

臺中 跨斷層 6 完全 完全 

光龍橋 74 2C 129線 臺中 上盤 6 嚴重 中度 

 

表 3  公路橋梁於九二一地震時之實際損害數量與評估結果比較 

損害狀態 完全 嚴重 中度 輕微 無 小計 

實際數量 10 7 3 6 0 26 

評估結果 8 5 5 5 3 26 

 

表 4  公路總局管轄橋梁於九二一地震後之實際修復金額與評估結果比較 

橋名 
原始結

構類別 

修復後

類別 

實際 

修復金額 

原始 

推估結果 

修復前後 

面積比值 

面積修正 

推估結果 

一江橋 4C 3S 118.9 23.7 2.73 64.7 

桶頭橋 2C 6S 103.5 46.1 1.83 84.5 

石圍橋 2C 3S 71.0 55.2 1.29 71.3 

名竹大橋 2C 6R 120.9 147.2 1.00 147.2 

延帄橋 4C 4C 16.0 38.6 1.00 38.6 

東豐橋 2C 6S 425.0 170.9 1.00 170.9 

烏溪橋 2C 7S 317.0 294.1 1.02 298.9 

炎峰橋 3C 3R 133.4 125.7 1.00 125.7 

乾峰橋 4C 4R 3.0 24.9 1.74 43.5 

信義橋 2C 2R 2.1 23.7 1.20 28.5 

磨坑一號橋 1S 1S 
 

1.5 1.00 1.5 

磨坑二號橋 1C 1C 
 

3.7 1.00 3.7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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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公路總局管轄橋梁於九二一地震後之實際修復時間與評估結果比較 

橋名 實際修

復時間 

推估修

復時間 

施工期間 工程內容 

一江橋 191 180  2000/11/8~ 

2001/5/8 
全部原地重建，橋長 217公尺，橋面

寬 20公尺 

桶頭橋 269 231  2000/4/2~ 

2000/12/27 
全部原地重建，全長 220公尺，主跨

70公尺，寬度增加為 12公尺 

石圍橋 297 240  2000/2/21~ 

2000/12/14 
全部原地重建，總長 97公尺，橋寬

24公尺 

名竹大橋 250 333  2000/3/30~ 

2000/12/5 
部分修復重建。橋梁修復長度 232.5

公尺，淨寬 18公尺 

延帄橋 149 238  2000/4/15~ 

2000/9/11 
修復工程。修復 2跨橋面、3橋墩、1

橋台 

東豐橋 659 196  2000/6/30~ 

2002/4/20 
採半半施工法分階段全部重建。總長

564.6公尺，橋寬 30公尺 

烏溪橋 333 331  2000/4/16~ 

2001/3/15 
上部結構全部拆除重建，下部結構局

部重建。上部結構，採用多跨連續 I

型鋼梁及鋼浪鈑系統，橋寬 26公

尺，長 634.58公尺。新建基礎共 8

座，橋台 1處，保留舊有沉箱基礎共

2×7處 

炎峰橋 331 216  2000/6/3~ 

2001/4/30 
修復工程。重建 4跨上部結構、12座

橋墩、2橋台 

乾峰橋 30 127   修復工程。修復 3橋墩、2大梁、1

橋台 

信義橋 36 110   修復工程。修復 5橋墩 

磨坑一號橋  12   修復工程。修復 1橋台 

磨坑二號橋  12   修復工程。修復 2橋台 

單位：天 

 

國道橋梁地震損失評估案例 

不同於九二一地震時的情況，台灣西部地區的國道路網已然成形，北、中、南各地區的國

道高速公路均有跨越已知活動斷層的風險；尤其近年來國道高速公路多採高架道路的型式，

對於地表震動和破裂現象將更為敏感；基於安全因素，一旦橋梁損害頇封橋檢修或養護時，

將導致交通壅塞或阻斷。前節已利用九二一地震後的橋梁勘災調查和修復工程紀錄驗證省縣

道公路橋梁的地震損害評估模式，本節將針對「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後續路段評估與研

究」計畫內的橋梁進行不同推測地震事件的損失評估，藉以了解大規模地震對國道橋梁可能

造成的損害和對社會、經濟的衝擊。前述計畫內橋梁包含穿越橋、匝道橋和跨越橋等共計

1,155 座，已完成橋梁現況調查和資料收集(如竣工圖、鑽探報告、檢測維修記錄等)。根據橋

頭與橋尾座標可計算橋梁主體的方位角，作為計算橋梁端點到斷層破裂面最短距離的依據。 

本文以表 6 所列的三組震源參數進行案例分析，包含台灣中部地區的大甲斷層與彰化斷層

分別錯動並引致芮氏規模 7.1 的地震，以及大甲斷層和彰化斷層一起破裂而引致芮氏規模 7.3

的地震。為探討斷層破裂對橋梁的影響，三個案例之震源深度皆假設為 8 公里且破裂面出露

地表，斷層面傾角 30度。 

如前幾節所述，每一座橋梁根據其結構類別、設計地震力、座落地點的地質條件、地震規

模、震源深度和到斷層破裂面最短距離等因素，可分別計算其損害狀態、阻斷機率、修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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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結構系統修復費用等。表 7 和圖 4 顯示個別國道橋梁於案例 3 的損害評估結果。由於案

例 3之損害橋梁數量眾多，表 7僅列舉完全損害或嚴重損害且阻斷機率大於 0.5的橋梁。由表

7 和圖 4 可知：完全損害的橋梁都為跨越斷層的橋梁，多數嚴重損害的橋梁座落於斷層上盤

且鄰近破裂帶，為符合預期的評估結果。 

其次，國道高速公路屬封閉的道路系統，頇經由匝道進出高速公路。一旦匝道與匝道間的

任一橋梁或道路阻斷時，該路段即喪失原有的運輸功能，且增加鄰近道路的交通量和旅運時

間與距離等。本研究將前述計畫內的高速公路以交流道作為分界，概分為 88 個路段，每一路

段可能包含一座或多座橋梁；並利用路網分析軟體，分別計算個別路段阻斷時的日帄均損

失，包含因阻斷而增加的旅行距離和時間的成本。綜合考慮個別橋梁的阻斷機率和阻斷條件

下的帄均修復時間，可得各路段的阻斷機率和帄均修復時間，進而計算因交通阻斷引致的經

濟損失。表 8 列舉國道部分路段於案例 3 之地震損失評估結果，由表中可知：在交通量較大

的路段，其交通阻斷損失可能遠大於結構修復的費用。三個案例的震損評估結果，包含結構

系統修復費用、交通阻斷損失和總損失等，如表 9 所示。以結構系統修復費用而言，案例 3

約比案例 1 和案例 2 的總和增加 20%；但就交通中斷損失而言，案例 3 約比案例 1 和案例 2

的總和增加 64%。 

表 6  本計畫所含國道橋梁之地震損失評估案例的震源參數設定 

 斷層名稱 地震規模 震源深度 

(km) 

破裂長度 

(km) 

破裂寬度 

(km) 

斷層面 

傾角(deg) 

案例 1 大甲斷層 7.1 8 30.9 25 30 

案例 2 彰化斷層 7.1 8 35.8 25 30 

案例 3 大甲-彰化斷層 7.3 8 69.3 30 30 

 

表 7 個別國道橋梁於案例 3之地震損失評估結果範例 

橋名 損害狀態 通行失敗 

機率 

修復時間 

(天) 

修復費用 

(百萬元) 

大甲溪河川橋(南下) 完全 0.84670 313.82 209.913 

大甲溪河川橋(北上) 完全 0.84673 314.07 210.626 

甲南高架橋(東行) 完全 0.90101 306.50 188.688 

甲南高架橋(西行) 完全 0.90098 306.50 188.677 

彰化三號高架橋(北上) 完全 0.86697 335.46 245.906 

彰化三號高架橋(南下) 完全 0.86696 335.47 245.901 

龍崗南坑高架橋(北上) 嚴重 0.50902 96.75 115.401 

龍崗南坑高架橋(南下) 嚴重 0.51141 101.13 134.721 

碧山路高架橋(北上) 嚴重 0.51790 112.11 111.418 

碧山路高架橋(南下) 嚴重 0.51796 112.04 111.420 

南投高架橋(南下) 嚴重 0.51496 122.78 179.233 

南投高架橋(北上) 嚴重 0.60293 164.91 259.746 

東埔蚋溪河川橋(南下) 嚴重 0.59114 116.92 76.860 

東埔蚋溪河川橋(北上) 嚴重 0.59071 116.81 76.801 

清水溪河川橋(北上) 嚴重 0.61623 179.33 216.930 

清水溪河川橋(南下) 嚴重 0.61657 179.68 218.100 

(以上僅列舉包含超越嚴重損害且阻斷機率大於 0.5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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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本計畫所含國道路段於案例 3之地震損失評估結果範例 

路段名稱 起點 

交流道 

終點 

交流道 

阻斷 

機率 

修復 

時間 

交通阻 

斷損失 

結構修 

復損失 

國 3_名間竹山段 竹山 斗六 0.999 113 639.9 1305.1 

國 3_大甲彰濱段 4 龍井 和美 0.999 291 2,744.1 1004.1 

國 3_霧峰草屯段 3 草屯 中興系統 0.999 74 1,049.5 905.1 

國 3_南投名間段 1 中興 名間 0.997 100 909.9 794.2 

國 3_南投名間段 2 名間 竹山 0.976 102 576.6 751. 7 

國 3_西湖大甲段 3 大甲 中港系統 0.998 267 3,250.2 521.2 

國 3_霧峰草屯段 1 中投 霧峰 0.814 53 726.3 486.6 

國 4_清水豐原段 2 清水端 中港系統 0.997 277 1,641.2 456.4 

國 3_大甲彰濱段 2 中港系統 沙鹿 0.999 266 2,403.4 419.5 

國 3_西湖大甲段 2 苑裡 大甲 0.971 36 277.5 406.3 

… … … … … … … 

 

表 9  本計畫國道路段於三個案例之地震損失評估結果比較 

 斷層名稱 結構系統 

修復費用 

交通阻斷 

時間與距離成本 

總損失 

案例 1 大甲斷層 2,993.0 4,560.2 7,553.2 

案例 2 彰化斷層 5,146.3 8,403.0 13,549.3 

案例 3 大甲-彰化斷層 9,731.8 21,318.7 31,050.5 

單位：百萬元 

 

地震早期損失評估之應用 

地震早期損失評估(Early Seismic Loss Estimation, ESLE)技術，可於震後第一時間完成地震

引致災損之推估，提供各單位應變人員參考，以協助提升震後緊急應變的效能。其基本概念

如下：中央氣象局於震後極短時間內，完成資料分析並公布地震定位資訊，同時發送地震速

報電子郵件供使用者加值使用。倘能事先建置地震損失模擬資料庫(Seismic Scenario Database, 

SSD)，則根據地震速報電子郵件的震源參數，與震央附近之速報站的最大地表加速度(PGA)

實測值等資訊，可以快速自資料庫中篩選震源條件近似、且 PGA 之推估值與實測值最接近的

模擬地震事件及其可能引致的災損推估結果。如此，可在極短時間內綜合考慮多個模擬地震

事件的推估結果，一方面提供更具參考價值的災損數量和其可能的範圍，另一方面具容錯能

力，避免地震定位資訊、震度衰減律或場址效應等評估模式的誤差累積(葉錦勳等，2004)。 

依此概念，國震中心已具備相關技術，可以研發公路橋梁的地震早期損失評估模組，可在

震後自動完成公路橋梁的災損推估，並可進一步規劃相關的雲端服務，將震損評估結果通報

給公路主管單位的橋梁管理人員，其運作方式如圖 5 所示。TELES 地震早期損失評估子系統

長駐於使用單位之電腦伺服器，隨時等待接收中央氣象局發送的地震速報電子郵件。當接收

到電子郵件並解讀其格式內容無誤後，即觸發執行預設指令，並根據郵件內含的資訊自動篩

選出條件最相符的數筆模擬地震事件，作為該地震最可能引致的後果。公路橋梁地震早期損

失評估結果可包括前述各項評估結果，譬如個別橋梁所在地的震度、可能的損害狀態、阻斷

機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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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本計畫所含國道橋梁於案例 3之地震損失評估結果 

 

 

圖 5 公路橋梁地震早期損失評估及服務示意圖 

 

 

公路橋梁地震早期損失評估的雲端服務，可規劃為兩個部分：一為客製化之橋梁災損的手

機簡訊與電子郵件通報服務，前者提供災情概要，而後者可依工程處或工務段，分別整理各

轄區內較詳細的橋梁災損推估結果，作為應變階段橋梁巡檢之規劃與排序的參考；一為地震

早期損失評估資訊網，可進一步建置以網路地理資訊系統(Web-GIS)技術為基礎的資訊網站，

提供線上即時的災情模擬結果的查詢、統計分析、地圖展示與主題圖繪製等服務，於實際災

情未明前，可協助災情研判和各項救災資源調度。 

 

公路橋梁之震後特別檢測，乃確保震後安全通行之必要工作，亦惟有仰賴適切之技術支

援，方能貫徹執行。目前在實務運作上，各公路主管單位之工程處、工務段的橋梁管理人

員，於地震後僅能依中央氣象局提供之有限的各地震度資訊，並自行詮釋以決定震後特別檢

測的實施範圍與力度。綜合前述，公路橋梁地震早期損失評估對於震後特別檢測，應有極大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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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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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模擬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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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評估模組

公路橋梁
地震早期損失評估

雲端服務

中央氣象局地震
速報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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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益。茲按照近、中、長程的技術需求不同，分別提出規劃建議如下：(1)近程方面，當務

之急為發展震度推估與通報服務，協助各工程處、工務段，於震後獲得足夠精度之震度分布

資訊，提升震後特別檢測的可操作性，便於排定執行順序及班表；(2)中程方面，進一步推估

與通報各公路橋梁的可能損害程度與損害橋梁的分布，以使震後特別檢測工作更能掌握重點

與時效，決策部門亦能夠推測公路系統的整體通阻情況；(3)長期而言，有必要建置一內含網

路地理資訊系統(Web-GIS)為技術核心的資料庫、資訊網站與數值內容的雲端服務，整合公路

系統與橋梁的震災資訊，研擬具體可行的地震災害應變管理模式和決策系統。以上說明，歸

納如表 10所列。 

 

表 10  公路橋梁地震早期損失評估於公路橋梁震後特別檢測應用之規劃建議 

時程 項目 內容說明 

近程 

發展公路橋梁震度推估與通

報服務 

即時提供精確的震度分布資訊，通報各區工程處、

工務段所管轄橋梁之橋址的震度，提升震後特別檢

測的可操作性 

中程 

建置公路橋梁震損評估與行

動通報系統 

快速提供各橋梁震損評估結果，透過行動裝置 App

的推播技術，進行客製化通報並區分橋梁可能損害

程度與分布，使震後特別檢測更能掌握重點 

長程 

建置整合式公路橋梁震災資

訊雲端服務與決策管理系統 

以 Web-GIS為技術核心之資料庫、資訊網站與數值

內容雲端服務，整合公路橋梁震災資訊、震後特別

檢測與緊急處置之決策管理系統 

 

國道橋梁防災規劃之應用 

前述橋梁震損評估技術，可推估個別橋梁於模擬地震作用下可能的損害程度、修復或拆除

重建所需的費用與時間等。當橋梁發生損害時，隨損害程度大致可區分兩種情況：如屬輕微

損害則車輛依然可通行，但車道頇縮減或限速；如屬嚴重損害或發生落橋、塌陷等現象，橋

梁需封閉而導致交通阻斷。如能有效整合橋梁震損評估、路網分析與經濟損失評估等三項跨

領域的技術，可對路網震後服務效能進行分析，並可協助防災規劃與風險管理。參考圖 6，

路網分析接續震損評估技術的推估結果，在既有的路網系統中，部分路段因橋梁震損而必頇

封閉或者限速；利用運輸規劃技術，可評估路網內之車輛因繞行或壅塞而增加的旅行時間及

距離，或推估是否因聯外道路完全阻斷而形成孤島區域。經濟損失評估則透過時間價值及行

車耗損等貨幣化之轉換，將路網震損所引致的旅行時間增加、距離增加或因孤島區域而帶來

的救援成本等轉化為等值的貨幣。 

國道高速公路於路網系統中連接各大都會區、機場、港口等重要設施，是維繫民眾日常生

活、商業活動、國際事務往來的關鍵運輸系統。國道高速公路與一般替代性較高的省道、縣

道或市區道路不同，任一國道均可視為台灣地區之路網系統的骨幹，也是救災、消防、醫

療、民生物資運送的重要維生路線。若任一國道路段因故損害而阻斷時，必然影響鄰近地區

的交通；尤其是大規模震災後，勢必影響都會區內其它維生路線的功能和效率，對日常民生

與救援行動均帶來巨大衝擊。如能於地震發生前，對台灣地區整體路網進行震後服務效能分

析或沙盤推演，可以提供各公路主管單位具參考價值的資訊，規劃橋梁耐震補強、訂定優先

搶修原則、選擇替代道路、進行交通疏導…等措施，有效降低地震引致的災害和人命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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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震後路網服務效能分析模組關聯圖 

 

 

結語 

國道高速公路為台灣地區交通路網的主幹，除提供民眾便捷的長途旅運、為經濟發展的重

要命脈，更是重大災難後，救援、醫療、民生物資、復原重建等的運輸幹道；尤其大規模震

災後，頇擔負跨區救援和疏運的任務。因此，有必要於帄時強化其各項設施的耐震能力。本

文簡介國道高速公路橋梁的震損評估模式，也以九二一地震的橋梁勘災和修復紀錄校正其分

析參數，確保評估結果的合理性。以大甲和彰化斷層發生大規模地震為例，顯示當橋梁損害

程度較輕微時，經濟損失以結構系統的修復費用為主；但如橋梁嚴重損害而導致長時間的交

通阻斷時，阻斷損失將遠大於結構系統的修復費用。未來橋梁震損評估技術，除可應用於地

震早期損失評估和防災規劃上，也可結合震源機率模式進行機率式風險評估，探討最佳的耐

震補強策略等。未來應將所有國道高速公路橋梁納入震損評估模式中，並持續更新橋梁基本

資料，發展決策支援系統，強化應變、防災與風險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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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橋梁維護管理與案例集介紹 

詹穎雯 1、張嘉峰 2、陳育聖 3、簡臣佑 4
 

1.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院長 

2.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工程技術一組組長 

3.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工程技術一組副工程師 

4.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工程技術一組工程師 

 
一、前言 

橋梁，為國道不可或缺之結構物。國道跨越道路、河川、溪谷，需藉橋梁連接貫通；穿

經城市都會區，亦多利用高架橋，以節省土地使用空間，並利交通運行之順暢。 

橋梁潰損，除危害用路人生命與財產安全外，並影響社會經濟活動；且橋梁潰損後之維

修或重建，均較新建工程增加費用與工期，故橋梁維護管理在國道管養中佔極重要之角色。 

橋梁維護管理之目的，在如何及早發現橋梁劣化現象，並在橋梁結構或交通安全發生問

題前，即能適時維修，維護公共安全。橋梁管理單位為善盡管理職責，維護橋梁結構、交通

及用路人之安全，應有完善之橋梁管理制度以供管理單位依循。 

維護管理首先應就橋梁特性進行了解，並對橋梁劣化原因進行確認、了解維修補強特性

與確立維修補強原則。後續即以高公局既有資料撰寫之維修補強案例集作為管理單位參考依

循之方向，以維橋梁之性能與安全。 

二、橋梁維護管理的特性 

2007年 8月 1日傍晚交通尖峰時刻，美國明尼蘇達州 I35洲際公路跨河橋突然斷裂坍塌，

此對世界各國的橋梁管理單位造成相當的震撼，以美國目前完備的橋梁管理制度與技術而言，

亦會造成如此重大之事故，顯示其維護管理流程之環節上仍有改善的空間。造成此一橋梁失

去穩定性之調查發現，發生事故前該橋梁正進行維護修繕工程，橋上堆置了重量頗大的施工

材料，在此同時卻無相對應之安全評估或進一步之安全監測預警之工作設置，亦是造成此災

害發生之原因。 

由此可見，橋梁維護管理之流程與新建工程乃大相逕庭，橋梁維護管理作業雖屬其管理

單位之例行性業務，然所涵蓋之工作項目與需考量之因素遠超過新建工程，其考量因素包括

用路人特性、車輛種類、天候、時段等，相較於傳統新建工程，既有結構物之維護管理工程

具下列特性。 

1.強調功能評估的重要 

工程人員必頇透過檢、監測技術與模擬分析方法的輔助，於維護管理工程規劃設計前

分析結構物之功能狀況，擬定維修補強對策；而在維護管理執行過程中，設施結構行為的

監測結果需回饋分析原始設計之妥適性，並進行必要之調整；最後，維護管理成效更頇藉

檢、監測技術進行驗證。因此，功能評估是維護工程中最重要之一項工作，亦是其規劃、

設計、施工，甚至驗收之關鍵。 

2.強調介面與多元技術的整合 

傳統新建工程屬線型操作，由基礎、下部結構、上部結構依續施工，各個技術環節獨

立分工，介面單純。而維護管理工程係針對既有結構物所進行之工程行為，包括地工、材

料、結構等不同工程技術必頇同時進行且互相搭配，因此特別強調介面與各類工程技術之

整合。此外，許多新技術、新材料、新工法亦勢必因應產生，如何正確的引用、設計，或

驗證其效能亦為另一艱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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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量防災與抗災需求 

臺灣地區地震頻仍，造成許多既有結構物之所在環境與設計當時差異甚多，因此有重

新評估其安全性與補修需求的必要；加以國內耐震規範已因應921地震之強震特性作修正，

而造成許多既有結構物之抗災能力不足，而有補修或功能提昇之需求。 

4.預算規劃與經濟效益評估模式的改變 

有別於傳統新建工程以單一計畫作預算規劃，以投資所衍生之經濟成長與產值等作為

經濟效益之評估依據，維護管理工程之預算規劃屬全面性，其涵蓋之工程數量較多，且跨

越之執行期程較長，國家建設或更新計畫是先進國家較常採用的方式。而維護工程之經濟

效益評估，常以生命週期成本分析模式，針對既有設施功能喪失所衍生之經濟損失與社會

成本，進行經濟效益估算。 

5.採購與契約方式改變 

傳統新建工程以成品採購與驗收為契約主體；維護管理工程則經常以既有設施功能為

採購對象，而以功能評估結果作為驗收依據，因此，傳統新建工程契約將無法適用於維護

管理工程。 

6.功能規範與系統驗證制度的應用 

維護管理工程所使用之工法技術常因特殊目的而涉及專利，或因達成同一目的可使用

之工法技術繁多，因此，可預見的，功能性規範將被大量採用，而為防止可能之岐見或弊

端，國外先進國家大多以第三者或公正團體對新材料、新工法、新技術進行效能驗證，以

輔助功能性規範之使用。 

7.資料與資訊管理系統的應用 

維護管理工程之另一重要工作為資料的累積與管理，其不僅需要既有設施之原設計資

料與使用狀況記錄，更需要一套完備的維護管理系統，以記錄、查詢、展示、輸出維護管

理之執行成果。 

8.教育訓練的重要 

對國內工程界而言，以上所述之維護工程特性幾乎全為新知識與概念，因此，如何於

短時間內教育、培訓足夠的工程師、施工人員，甚至採購管理人員等，亦為維護管理工程

之一重要工作。 

 

維護工程包括養護、維修、補強、管理，甚至災時搶修、災後復建等項目，而其成效紀

錄更可回饋至規劃、設計甚或投資面的檢討，在量的方面，維護工程將取代原有新建工程成

為主軸工程項目；而在質的方面，以往新建工程較單純的施工程序與技術需求，也將轉變為

施工程序複雜而且技術整合要求需因時、因地制宜的維護工程。綜上所述，維護管理工程由

規劃、設計到施工階段，皆有別於傳統新建工程。就規劃而言，維護工程經費的取得與分配，

需考量複雜的經濟面、環境面、管理面及技術面，甚至政治面等各個環節；就設計而言，維

護管理工程不僅需對現有設施進行功能評估，檢視其設計與施工品質，並需分析其營運現況

與外在環境，同時考量施工可行性，以達成其所需功能，並降低可能對社會、經濟、環境等

各方面造成之衝擊；最後，就施工而言，維護管理工程的進行除需考量對工程之進度、成本、

品質及安全衝擊外，對於使用者之安全性與服務性，及污染等外在環境影響，皆需加以考慮，

並需考量工程之品質確保、品質確認，與驗收模式等。 

三、橋梁劣化之維修與補強 

1.橋梁劣化之原因 

橋梁劣化可分為自然劣化與外力破壞兩種。自然劣化為混凝土結構物在其生命中無法

避免之老化現象，劣化之速率依結構物所處之環境及使用、維護情況之不同而異。自然劣

化雖無法避免，惟可藉防治技術延緩結構物劣化速率。 

自然劣化，多為漸進形成，並非一朝一夕即時造成，故可藉定時之橋梁檢測發現構件

劣化現象，及時進行維修或補強，恢復橋梁之外觀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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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破壞，可分為人為與自然環境兩種。人為破壞，造成橋梁損壞，如超高車撞擊跨

越橋大樑墩柱、超載車輛造成橋面版及大樑產生裂縫、火害造成混凝土剝落及強度之降低

等。自然環境破壞，造成橋梁構件損壞，如地震造成上部結構落橋、橋柱或基礎之損壞、

颱風洪水造成基樁之裸露及結構之不穩定，甚或斷橋等。外力破壞，係一夕造成。外力通

常相當大，常造成橋梁構件嚴重之破壞，影響橋梁結構及行車安全，需及時進行維修或補

強，以免劣化繼續惡化，甚或造成潰壞或落橋。 

2.維修補強特性 

橋梁受損後，基本上有維修(Repair)與補強(Rehabilitation)兩種處理方式。 

「維修」旨在恢復結構物之既有強度與外觀，並防止繼續劣化，而「補強」則將受損

之結構構件，除提升至未受損前之強度外，並超過構件原設計強度。應用上，「維修」主要

係針對結構構件進行修復，進而達成整體結構修復之目的；而「補強」則係對結構構件或

總體結構系統進行補強。 

無論維修或補強，其目的在恢復結構物外觀、改良結構物耐久性、增加結構物強度及

恢復功能；惟修復或補強之前，均應先確定結構物劣化之原因，待劣化原因確定後，方能

研擬妥適之修復或補強方案。 

維修補強方案，除應考量安全性、耐久性、經濟性、美觀性、生態環境及交通維持外，

並應考量國內施工環境、能力，選擇較佳方案。 

橋梁之維修補強，係於已通車之既有橋梁施工，故時間及空間多所限制，有別於新建

工程。研擬維修補強方案時，並應考量下列維修補強作業之特性： 

(1)影響交通 

維修補強，目的在維護既有橋梁，而既有橋梁於既有交通網擔任重要運輸角色，故

維修補強作業可能影響交通，甚或需封閉交通施工，故維修補強應考量影響交通程度。 

(2)作業點多，每點工作量少 

維修補強作業位置，通常以點之方式分佈，故作業點多，而每點工作量卻很少。例

如支承墊老化或破損，為維耐震功能需予替換，或伸縮縫損壞，為維交通安全需予維修

更新，而支承墊及伸縮縫係呈點的分佈，分散於整座橋梁，維修時每處工作量卻很少。 

(3)作業空間小、作業姿勢受限 

維修補強作業，在修復既有橋梁結構，故作業空間多所限制，如換裝支承，作業空

間小，且作業姿勢困難。 

 

(4)專業技術 

維修補強作業不得有害既有橋梁，故應先詳查橋梁原設計條件、橋梁完工狀況，及

橋梁現況，瞭解橋梁劣化所在，始能研擬妥適之維修補強方案。另維修補強亦應確認結

構物強度及施工安全性，故維修補強，應具備較設計施築新橋為高之專業技術。 

(5)施工效率受限 

維修補強作業空間受限，無法使用大型機械施工，多為人工配合小型機具作業，為

勞力密集作業，施工效率低；且維修補強，一般為多職種之作業，每一職種每次作業時

間及作業量均少，且為維持交通，作業時間有限，故施工效率受限。 

(6)單一作業位置施工 

維修補強位置，多為點之分佈，為免多點同時施工，橋梁陷於不穩定狀態，危及橋

梁結構安全，故施工時以單一維修位置施工為原則。 

3.維修補強原則 

橋梁經安全檢測評估，發現劣化損壞或潛在危險時，應依下列原則，辦理維修補強： 

(1)承載能力補強之原則：其補強需求為承載能力不足，故其補強原則可藉限速、限重作初

步處理，再以加大構件尺寸、加勁、基礎加強、增加構件等方式增加承載能力，或變更

上部結構形式或降低上部結構重量，來滿足承載能力之需求。 

(2)耐洪能力補強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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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橋基保護工法及保護範圍應審慎評估：不當之橋基補強，可能改變河道、河相、或流

向，產生新的弱勢河床面，造成局部沖刷加劇，危及橋基穩定性。 

B.河床保護工應以橋群為單位：河床保護工，應以整個河段或河系一併考量；避免保護

上游橋梁，致下游橋梁河床降低，顧此失彼。 

C.橋基補強時，應同時考量橋基耐震能力之提昇：河床沖刷深度增加，將降低基礎之耐

震能力，故提升耐洪能力時，應檢核耐震能力。 

D.河床保護工宜設於河床下，避免形成阻水構造物。 

E.應審慎評估河川與橋梁之變異性及施工可行性。 

(3)耐震能力補強之原則 

A.中小型地震時，橋梁構件應維持在彈性範圍內，並具側向勁度，保持較小之變形，不

致發生非結構性之損壞。 

B.強震時，橋梁構件容許發生非彈性變形，惟仍應具足夠之韌性，確保橋梁不致崩塌，

造成人員傷亡。 

C.應同時考量橋梁上部結構、下部結構、及基礎，使整體結構耐震能力均衡提升。 

D.構件無法補強時，可變更橋梁結構系統，以反力分散或延長週期方式，減輕地震慣性

力，如裝置隔減震設備，降低地震之慣性力，避免橋梁潰壞、落橋。 

四、橋梁維護管理之耐久性考量 

結構物之耐久性主要與環境條件、材料性質(混凝土、鋼筋與可能的輔助材料系統)與構

造細部設計等三大因素相關。因此，如欲達一定目標使用年限，在不同環境條件下，應選用

之材料性質與構造細部設計便將有所不同，環境條件越嚴苛，則應使用之材料等級與構造細

部設計規格便越高。 

從材料面觀點探討鋼筋混凝土橋梁結構耐久性問題，可歸納為鋼筋腐蝕與混凝土劣化兩

部份，而兩者又會交互影響，其中以鋼筋腐蝕為重要指標。因為當鋼筋腐蝕發展到使混凝土

脹裂後，腐蝕介質更可長驅而入引致鋼筋腐蝕一發不可收拾，此時不僅鋼筋因腐蝕而使斷面

變小、拉力承受度變小；混凝土也因鋼筋銹蝕而脹裂導致更大裂縫甚而保護層剝落，致使構

件整體承載力大幅滑落，引發安全上之顧慮。故知控制與預防鋼筋腐蝕，實為確保鋼筋混凝

土結構耐久性之最關鍵因子，而控制混凝土中鋼筋腐蝕的重要因素又與混凝土劣化程度與大

氣腐蝕介質濃度相關密切。鋼筋混凝土與環境因子相關的腐蝕劣化重要因素與指標如表 1 所

示。 
表 1、鋼筋混凝土腐蝕劣化之機構、要因與指標 

劣化機構 劣化要因 劣化指標 

中性化 二氧化碳 
中性化深度 

鋼材腐蝕量 

鹽害 氯離子 
氯離子濃度 

鋼材腐蝕量 

凍害 凍結溶解作用 
凍害深度 

鋼材腐蝕量 

化學的侵蝕 
酸性物質 

硫酸離子 

劣化因子滲透深度 

中性化深度 

鋼材腐蝕量 

鹼質與粒料反應 反應性粒料 膨脹量 

橋面版疲勞 大型車通行量 開裂量 

梁構件疲勞 反覆荷重 
累積損傷度 

鋼材的龜裂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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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提升混凝土品質，減少其劣化程度與機率，使外在腐蝕介質不易侵入以降低鋼筋腐

蝕速率，此為延長鋼筋混凝土結構整體壽命之最直接手段；另大氣腐蝕介質(水、氯鹽等)與

混凝土中性化介質(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之含量也為影響鋼筋腐蝕之關鍵，腐蝕與中性化

介質含量愈高腐蝕機率與速率也愈高，故而瞭解各種環境大氣中腐蝕介質之種類與含量，並

對其於混凝土中滲透或擴散速率進行相應之研究與詴驗，最後回饋於鋼筋混凝土橋梁之耐久

性設計，使設計者能根據構造物所處環境之外在腐蝕因子特性，推求混凝土之相應品質與保

護層厚度所需之要求，以確保構造物之耐久性可達使用年限。 

台灣位處亞熱帶，四面環海，氣候炎熱潮溼，先天上就是容易腐蝕的環境，在此種高溫、

高濕並帶有鹽分或有害污染物的大氣環境下，不論是鋼筋混凝土或鋼構造結構物均面臨了環

境上嚴苛的考驗；加上地震、颱風頻繁，結構物超限使用情形普遍，使得裂縫產生，更加速

了腐蝕因子擴散的通道。國內鋼筋混凝土橋(含預力混凝土橋)為台灣最主要之橋梁構造，約

佔總數 90%以上，由於台灣海岸線綿長，鋼筋混凝土橋腐蝕劣化案例中，以鹽害佔大多數，

國內濱海地區鋼筋混凝土橋，橋齡往往不到 20年即發生混凝土剝落且鋼筋銹蝕的狀況，甚至

在離海岸現距離 100公尺以內鹽害威脅較為嚴重的地方，橋齡不到 10年就有腐蝕劣化的情況，

因此，有關橋梁鹽害之維護管理應是未來一重要課題。 

圖 1 為日本鹽害橋梁維護管理之流程[20]，其流程包含定期檢測、鹽害損壞原因、維修

補強對策、追蹤調查及橋梁管理履歷保存等。而要進行鹽害劣化機制的建立，則有賴於完整

之現況資料蒐集，包含外觀損傷狀況、內部鋼筋腐蝕狀況以及混凝土中性化與氯離子分佈情

形等，混凝土中氯離子分佈情形可藉由鑽心取得混凝土圓柱詴體，並利用切片方式量測不同

深度處之氯離子濃度，透過氯離子擴散方程式之迴歸，如圖 2所示，可進行鹽害劣化之評估。

式(1)即為氯離子擴散方程式，C0為表面氯離子濃度，Ci為混凝土原始之氯離子濃度，D為擴

散係數，x 為鋼筋之保護層厚度，至於引發鋼筋腐蝕之臨界氯離子濃度，可取 1.2 kg/m
3，或

以日本土木學會制定之混凝土標準示方書中[21]，建議之式(2)~式(5)來推估其臨界值。 

ii C
tD

x
erfCCtxC 




 ))

2

1.0
(1)((),( 0                      式(1) 

使用普通波特蘭水泥的情況 

Clim= -3.0(W/C)+3.4                                式(2) 

使用高爐水泥、飛灰水泥的情況 

Clim= -2.6(W/C)+3.1                                式(3) 

使用低熱高爐水泥，早強波特蘭水泥的情況 

Clim= -2.2(W/C)+2.6                                式(4) 

使用矽灰水泥的情況 

Clim=1.2                                             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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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資料的收集、彙整

定期檢測
(橋梁定期檢測要領(案)平成16年3月)

損壞之有無

特別檢測
(混凝土橋之鹽害關係特別檢

測要點(案)平成16年3月)

是否維修補強

檢測強化，追蹤調查(監測)

橋梁管理履歷保存

對策之實施
(維修補強更新)

鹽害環境以外 鹽害環境下

有無

要

否

鹽害損傷之現狀把握 鹽害劣化

1.鹽害發生之影響要因
(1)環境條件
(2)混凝土品質
(3)保護層

2.鹽害劣化的機制

鹽害橋梁維護管理手冊(案)

· 詳細調查
· 劣化預測
· 健全度評價(Grade1~IV)

· 對策方法之分類
· 鹽害混凝土橋維護管理資料
保存

資料收集分析

· 外觀損傷狀況
· 內部鋼筋腐蝕狀況
· 鹽化物氯離子含量

最新資訊

鹽害橋梁維護管理手冊(案)之更新

· 劣化預測評價手法之重新評估
· 鹽害損傷評價手法之重新評估
· 承載性能確認條件之重新評估
· 鹽害對策有效性之評價

資料收集、分析與重新評估等

考量鹽害之損壞原因

管理程序

資料程序

 

圖 1、橋梁鹽害維護管理之流程 

 

圖 2、氯離子分佈情形及擴散係數之迴歸 

 

四、高速公路橋梁維修補強案例集說明 

1.案例集架構說明 

目前國內並無相關案例集資料可供參考，故本文乃參考國外相關文獻，以作為高速公

路維修補強案例集撰寫之依據。國外資料以日本道路協會撰寫之道路橋補修〃補強事例集

(2007 年、2009 年與 2012 年版)作為參考方向，此案例集之章節內容請參閱表 2 所示。參

此案例集之架構，其第一部為說明橋梁維護管理之基本知識，第一章總則說明維護管理基

礎、鋼構造物與混凝土構造物維護管理概念、日本橋梁設計標準之變遷；第二章說明不同

構造之注意事項，並分為鋼構造物、混凝土構造物、基礎、伸縮縫、支承、護欄與附屬構

件等。第二部即為維修補強案例之說明，其分為鋼構造物、混凝土橋面版、混凝土橋、下

 

從表面之深度(cm) 

氯
離
子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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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構造及支承、伸縮縫、附屬物等章節。各案例說明內容包含構造概要、劣化損傷狀況、

損傷原因之推斷、維修補強方針、維修補強設計、施工方式、今後之對策與注意事項等。 

 

表 2、道路橋補修〃補強事例集章節架構 

第 1部 道路橋之維持管理 

第 1章 總則 

1.1 總則 

1.2 維護管理基礎 

1.3 鋼構造物 

1.4 混凝土構造物 

1.5 標準之變遷 

第 2章 構造不同之注意事項 

2.1 鋼構造物 

2.2 混凝土構造物 

2.3 基礎 

2.4 伸縮縫、支承、護欄與附屬構件 

第 2部 道路橋之修復補強事例 

第 1章 鋼構造物 

第 2章 混凝土橋面版 

第 3章 混凝土橋 

第 4章 下部構造 

第 5章 支承、伸縮縫、附屬物等 

 

本文參照日本道路協會出版之道路橋補修〃補強事例集第一部與第二部之架構，研擬

適合於高速公路維修補強案例集之架構，其分為兩篇第一篇為高速公路橋梁之維護管理、

第二篇為高速公路橋梁維修補強工法案例。以上分述如下： 

(1)第一篇為高速公路橋梁之維護管理：此篇分為第一章一般說明與注意事項、第二章維修

與補強基本原則、第三章常用維修與補強工法概述，上述內容乃參閱國內交通部或高公

局頒佈之規範，包含公路養護手冊、高速公路養護手冊、公路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之檢

測及補強規範(草案)與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等進行撰寫，各章內容如下： 

A.第一章 一般說明與注意事項：針對高速公路維修補強之一般說明與其一般注意事項、

橋梁檢測概述(分為檢測項目與檢測一般規定)、安全評估概述(分為橋梁承載能力、耐

震能力、耐洪能力與疲勞安全之評估)。 

B.第二章 維修與補強基本原則：包含維修與補強基本原則之一般說明、緊急處置方式、

維修補強原則、橋梁構材維修(分為鋼筋混凝土構材與鋼構材)、支承維護補修置換概

述、伸縮縫之維修與置換概述、結構補強概述。 

C.第三章 常用維修與補強工法概述：本章分一般性結構維修工法與橋梁耐震與承載力補

強工法說明常用工法，並於最後一節以工法類型與後續第二篇之高速公路橋梁維修補

強工法案例建置表格以供參照。 

(A)一般性結構維修工法 

a.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其相關常用工法依下圖 3分別予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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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維修工法分類 

 

b.鋼結構橋梁：分為鋼材焊接疲勞損傷維修(如矯正工法、開孔止裂工法)、鋼材防

蝕系統劣化維修(如熱浸鍍鋅劣化維修、鋁鋅熔射劣化維修)，分別概述其常用之

工法。 

c.鋼筋混凝土橋面板：分別針對橋面板混凝土劣化維修(如橋面板防水維修、橋面

板疲勞劣化維修)與鉸接板損傷修復，分別概述其常用之工法。 

d.橋梁支承、伸縮縫與附屬設施：分別針對支承與伸縮縫概述其維修與置換方式。 

(B)橋梁耐震與承載力補強工法 

a.橋梁耐震補強工法：分別概述止震與防落設施補強工法、混凝土包覆補強工法、

鋼板包覆補強工法、纖維包覆補強工法、增設連梁補強工法、基礎補強工法(如

擴大基礎工法、增樁補強工法等)、結構系統補強工法(如位移拘束補強工法、慣

性力分散補強工法等)。 

b.橋梁承載力補強工法：分別概述大梁增設斷面補強工法、大梁貼片包覆補強工

法、外加預力補強工法與大梁撞損修復補強工法。 

(C)常用維修與補強案例對照：如表 3所示，針對上述橋梁一般與耐震與承載力補強工

法類型與後續第二篇章節架構對應，以作為使用者閱讀時能搜尋工法資料。 

 

表 3、常用維修與補強案例對照 

常用維修與補強工法 案例編號 

一

般

性

結

構

維

修 

1 混凝土裂縫維修工法  

2 混凝土剝落修復  

3 鋼筋鏽蝕及混凝土修復  

4 鋼材焊接疲勞損傷維修工法  

5 
鋼材防蝕系統劣化維修工法 

(鋼橋油漆塗裝劣化維修工法) 

5.1 

5.2 

6 高強度螺栓接合劣化維修工法  

7 橋面板混凝土劣化維修工法  

8 鉸接板損傷修復工法  

9 支承維修與置換工法 
8.1 

8.2 

10 伸縮縫維修與置換工法 

8.7 

8.8 

8.9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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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維修與補強工法 案例編號 

8.11 

8.12 

8.13 

8.14 

8.15 

耐

震

或

耐

洪

補

強 

11 止震與防落設施補強工法 

8.6 

8.5 

8.4 

8.3 

 

12 混凝土包覆補強工法 
7.2 

7.3 

13 鋼板包覆補強工法 7.4 

14 FRP 包覆補強工法 7.5 

15 鋼橋墩角隅補強工法  

16 基礎補強工法 

7.6 

7.7 

7.8 

7.9 

17 結構系統補強工法 7.1 

18 河床與基礎保護工法 

7.10 

7.11 

7.12 

7.13 

7.14 

承

載

力

補

強 

19 大梁增設斷面補強工法  

20 大梁貼片包覆補強工法 4.3 

21 外加預力補強工法 
4.2 

 

22 大梁撞損修復補強工法 
4.1 

4.2 

23 橋面板增厚補強工法 6.1 

註 1：案例編號為粗體者為未來新增案例。 

 

(2)第二篇 高速公路橋梁維修補強工法案例：分為第四章 鋼筋混凝土結構橋梁、第五章 鋼

結構橋梁、第六章 鋼筋混凝土橋面板、第七章 橋梁下部結構、第八章 橋梁支承、伸縮

縫、防落設施與附屬設施等。各章依表 3 之常用維修與補強工法名稱作為節名，若遇同

類型再予以以(1)、(2)…進行編碼。 

 

2.案例集案例說明：以下分別針對一般性結構維修工法與耐震與承載力補強工法分述一案例，

以便說明案例集撰寫內容： 

(1)一般性結構維修工法－支承維修與置換工法(2) 

A.維修補強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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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編號 8.2 

案例名稱 支承維修與置換工法(2) 

橋梁結構型式 預力 I型梁橋 

劣化損傷狀況 支承墊破損 

維修補強工法 橋梁支承墊抽換(不頂升)工法 

橋址環境狀況 跨河橋(基隆河) 

橋梁竣工年月 民國  年  月【資料收集中】 

維修補強竣工年月 民國 98年 9月 

 

 

B.維修補強施工圖說 

 

 

圖 4、橋梁人造橡膠支承墊抽換示意圖 

 

 

C.材料規定與施工檢驗重點 

(A)材料規定 

a.鋼板材質需符合 CNS 8499 G3164 之 304 型規定。 

b.人造橡膠材質需符合 ASTM D412、D395(B法)、D2240、D1149、D429及 D746

等檢驗規定，成品由工廠加工製成，並經過相關抽驗作業合格後再運至工地，並

配合舊有支承墊之拆除作業後再行予以安裝。 

(B)施工檢驗重點 

本案若橡膠及無收縮水泥砂漿基座均需更換者，即採不頂昇工法，支承墊更換

前需先行使用千斤頂油壓設備同步微頂起(約 3~6 mm)橋面版大梁，故加壓過程需

謹慎小心。 

D.施工步驟 

本案例係就橋台處已變形之舊有橡膠支承墊予拆除並更換新品，施工主要工項包

含安裝千斤頂油壓設備、拆除舊品、安裝新品及拆除千斤頂油壓設備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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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支承墊抽換不頂升工法施工流程圖 

 

(2)耐震與承載力補強工法－地震力分散裝置補強 

A.維修補強案例說明 

 

案例編號 7.1 

案例名稱 地震力分散裝置補強 

橋梁結構型式 預力箱型梁橋 

劣化損傷狀況 抗震能力不足 

維修補強工法 裝設地震力量分散裝置(STU) 

橋址環境狀況 跨河橋(員林大排) 

橋梁竣工年月 民國 93年 1月 

維修補強竣工年月 民國  年  月【資料收集中】 

 

 

圖 6、案例橋梁立面圖 

 

 

圖 7、案例橋梁平面圖 

 

 

 

 

B.維修補強施工圖說 

 

施工鷹架搭設

帽梁與PCI Girder

之淨空間處理

架設千斤頂及臨
時支撐設施

架設測量設施

千斤頂解壓、荷
重轉至臨時支撐

交通維持及管制

清除舊有支承墊
及混凝土砂漿墊

砂漿墊抗
壓詴驗

置入新品支承墊
(已預壓)

頂升並取出臨時
支撐

解壓回復及解除
交通管制

解除支承墊預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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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案例橋梁 R3P14地震力量分散

裝置(STU)立面圖 

圖 9、案例橋梁 R3P14地震力量分散

裝置(STU)側立面圖 

 

C.材料規定與施工檢驗重點 

地震力量分散裝置(STU)由義大利 ALGA 公司生產製造。其設計及詴驗要求如

下： 

(A)設計溫度：0~50℃ 

(B)最大拖曳力(Max. Drag Force)：10% 最大設計地震力 

(C)最大設計地震力：350 T/組(每處橋墩設置 4 組) 

(D)總位移量：±75 mm 

(E)動力荷載最大位移量：±12 mm(最大設計地震力) 

(F)慢速移動詴驗中之速度(Slow Movement Velocity)：6.5 mm/hr 

(G)快速移動詴驗中之速度(Fast Travel Rate)：2 mm/sec 

D.施工步驟 

本工程地震力量分散裝置(Shock Transmission Units，STUs)共計 16 組，分別安裝

於案例橋梁(R3P14 / L1P9 / R1P16 / L2P11 )四處墩柱上，每墩設置 4座。 

主要構造包含內部流體(Internal Fluid)及相關錨碇設施，主要設置於橋梁上部結構

與下部結構之間，其功能為藉由流體阻尼力吸收地震力引致之瞬間作用力，使得上部

結構與下部結構間形成剛性連接(Rigid Link)，並產生鎖定效果(Lock-up Effect)；而在

常時狀態下(如溫差、潛變及乾縮等)所產生之小位移，則可在小於最大拖曳力下產生

緩慢移動，使得結構保持在活動狀態。 

地震力量分散裝置之施工與安裝係依據 AASHTO規範第 32章之規定辦理，承包

商依據設計資料與參數及其採用之系統與工法，提出完整之設計計算書、施工詳圖、

施工計畫、功能詴驗及材料詴驗檢驗報告、廠商資料及型錄、出廠證明及進出口文件

等書面資料，經審查核可後施工，其施工步驟概述如下： 

(A)墩柱孔位放樣 

考量墩柱之寬度為 3M，鑽孔行程遠高於箱梁底處(底版合計箱梁內補強墊塊約

1.2M)，且墩柱鑽孔為水平鑽孔(箱梁底則為垂直鑽孔)，其偏差預估將較大，故決

定鑽孔作業先由墩柱開始，後續梁底之鑽孔依照墩柱實際孔位調整。 

施工前先於欲安裝 STU墩柱之前、後縱向面標定出中心線，依此中心線往左、

右兩側平移 125cm 標定出下托架錨碇鈑中心線，詳圖 10所示，每座托架分成 5列

(上至下列間距 27+2@30+27cm)與左右 2排(行間距40.4cm)共計10支鋼棒所固定。 

因墩柱前後兩側箱梁底坡度有所差異，而上、下托架之相對位置空間需求為固

定，為避免鑽孔位置不當造成日後上托架安裝時空間不足或過大，鑽孔之高程利用

臨時樣架(尺寸依照上、下托架之相對空間位置)來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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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臨時樣架對齊墩柱前後相對應之下托架錨碇鈑中心線進行上下平移，詳圖

11 所示，上托架錨碇鈑位置與箱梁底間至少保留 5cm 間隙，標示出每一側鋼棒高

度位置，再取兩側較低之一側為鋼棒預設鑽孔高程。 

 

 
 

圖 10、墩柱鑽孔孔位放樣示意圖 圖 11、臨時樣架示意圖 

 

(B)墩柱鑽孔 

墩柱鑽孔定位後，先以鋼筋探測儀器掃描該處鋼筋位置是否與鑽孔位置衝突，

並適當平移孔位調整以避免傷及主筋影響結構強度。鑽孔作業委由專業廠商進行，

控制其偏差在容許範圍內(半徑 3cm 內)，單一出孔位置若超出可接受範圍則由出孔

端反向鑽孔修正，與原鑽入孔銜接。鑽孔完成後，另以等同(或略大於)鋼棒口徑之

鋼管確認孔位是否足供鋼棒穿入之所需，詳圖 12所示。 

 

  

圖 12、地震力量分散裝置(STU)墩柱鑽孔施工示意圖 

 

 

(C)梁底孔位放樣 

箱梁內部底版於完成植筋及 R.C 加強墊後，依照下托架錨碇鈑中心線對應測

設定出上托架中心軸線，透過既有之底版落水孔及測量儀器將箱梁外墩柱之相關基

準線引入箱梁內部進行放樣量測，詳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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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地震力量分散裝置(STU)箱梁鑽孔定位施工示意圖 

 

(D)箱梁底版鑽孔 

於箱梁底版孔位放樣完成後進行鑽孔作業，如同墩柱之鑽孔。 

(E)托架鑽孔加工及熱浸鍍鋅 

墩柱及箱梁底版於鑽孔作業完成後，逐一將各托架實際之鑽孔位置摹繪於透明

膠紙上並標記托架編號，回饋於鋼構加工廠進行托架之孔位核對及鉆孔作業。托架

鉆孔完成後送往鍍鋅廠進行熱浸鍍鋅處理，完成後逐一標示托架編號運交工地進行

安裝作業。 

(F)鋼棒及鋼托架安裝 

逐一將鋼棒置入墩柱鑽孔內並預留兩端相等之外露餘長，再將箱梁內之錨碇鈑

(約 170kg/片)置入並對齊孔位，鋼棒一端先旋入螺帽後由另一端穿入底版孔內，使

鋼棒垂掛於底版下方，如圖 14所示。 

安裝作業委由專業廠商進行，利用吊車配合輔助樣架將下托架(約 600kg/座)

移至錨碇位置高度後，對準鋼棒孔位緩緩將鋼棒導入錨碇鈑孔內，旋入螺帽以防鋼

棒脫離下托架，完成後將下托架推往墩柱面(保留約 5cm 間隙以利 STU 本體安裝時

調整距離)。重複步驟進行墩柱另一端托架之安裝作業。 

上托架安裝作業亦利用吊車配合輔助樣架將上托架(約 530kg/座)移至錨碇位

置高度後，對準鋼棒孔位緩緩將鋼棒導入錨碇鈑孔內(錨碇鈑維持水平)，旋入螺帽

以吊掛住上托架，完成後旋轉螺帽以調整上托架之高度及水平度，詳圖 15所示。

重複前述步驟完成另一側箱梁底上托架之安裝。 

 

 
 

圖 14、鋼棒安裝施工示意圖 圖 15、上下托架安裝施工示意圖 

 

(G)地震力量分散裝置(STU)安裝 

於托架安裝完成後，進行 STU本體(880KG/組)安裝，作業委由專業廠商進行，

利用吊車及支撐托架將本體吊裝至上下托架間，對準本體兩側連接桿與托架之栓孔

穿入固定栓桿，調整本體連接桿與托架栓孔間保持一定間隙，並經義大利指派之技

師檢視逐一確認，完成地震力量分散裝置(STU)本體安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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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上下托架無收縮灌漿 

待 STU 與上下托架間連接完成後，先將下托架錨碇鈑與墩柱之間隙進行封模

灌注無收縮水泥砂漿作業，養護完成達到強度後旋緊螺帽固定下托架。 

接著進行箱梁底與上托架錨碇鈑間隙紮筋封模作業，完成後灌注無收縮砂漿填

滿空隙，養護完成達到強度後旋緊螺帽固定上托架。再次檢查並旋緊上下托架螺

帽。 

(I)外觀清潔及修補 

上述安裝作業完成後，檢查上下托架及 STU 本體外觀是否有因施工中所造成

之刮傷或污穢，著及進行清潔及防蝕油漆修補作業。 

五、結論與建議 

對於橋梁維護管理之耐久性考量需透過橋梁現地實際檢測及學理上之理論分析，方能獲

得鹽害在鋼筋混凝土構造物中劣化情形，進一步對於結構物損傷提出修復補強之對策。故維

護補強案例集撰寫之目的除第一篇之高速公路橋梁之維護管理，作為提供高公局新進工程司

了解橋梁維護管理之基本知識外，亦藉由第二篇之橋梁維修補強工法案例提供相似案例修補

之參考。 

後續案例集撰寫之規劃除依據目前常用維修補強工法分類持續收集相關案例外，亦會針

對各案例補充其施工常見問題與因應對策，以供案例引用時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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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高速公路後續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程計畫簡介 

Introduction of the Taiwan Area National Freeway Bridge Subsequent Sections 

Seismic Retrofit Program 
 

彭康瑜、吳明興、邱志晃、潘格帄、陳威宇  

 

一、前言 

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臺灣地區發生芮氏地震規模達 7.3 的集集大地震，造成中部地區

相當重大的生命及財產損失，使人不得不懾於大自然無與倫比的力量，且因地震無法預先掌

握測知的特性，如不審慎面對，往往造成更大的災害。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為防範於未然，隨即推動「國道

高速公路(通車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程計畫」，以交通部「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及其函

頒修正之各章節，針對 89 年以前已通車國道路段橋梁，重新檢核及評估，對於不符合最新

耐震設計規範之橋梁進行耐震補強，期能於日後大地震發生時，將損害減少至最低程度，並

成功擔負起大地震後緊急救災之生命線道路重任。該計畫於 93 年 1 月奉行政院指示「同意

先行辦理本計畫所列第 1 期工程，執行期程自民國 93 年度至 98 年度止；至於本計畫第 2、

3 期工程則請交通部於第 1 期工程完成前，另就工程經費、效益及財務計畫重新檢討修正

後，再提報行政院審議。」。 

高公局依前述指示於 97 年 12 月第 1 期工程完成前，就第 2、3 期工程經費、效益及財

務計畫重新檢討修正後呈報，行政院審議結果指示「如確有執行之必要及急迫性，應請另案

成立新興建設計畫」。遂依據上述指示，並以交通部 97 年新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

及修訂內容為評估補強標準，續辦未完成之原第 2、3 期工程橋梁耐震補強，將其合併為

「國道高速公路(通車路段)橋梁耐震補強工程第 2 期工程計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99 年 3 月 9 日邀請相關單位研商，指示整體評估重新檢討計畫並補充相關資料後，再循程序

報核。 

高公局乃綜合考量各路段橋梁結構之「耐震指標」及「交通衝擊指標」，據以排定耐

震補強之優先順序，並考慮路網特性，將第 2 期計畫分為 3 個優先路段逐步執行。該案奉行

政院於 99 年 11 月 26 日核定辦理第 1 優先路段（國 3 汐止系統至竹南路段），已完成耐震

詳細評估與補強設計，目前刻正分 5 個施工標進行耐震補強施工作業中。 

為持續檢討後續路段國道橋梁耐震標準，故針對前述第 2 期工程第 2、3 優先路段橋

梁，及國道新建工程局於 921 集集大地震後，建議通案辦理檢討路段橋梁，同時針對經濟部

地質調查所 2010 年公布新增第 1 類活動斷層對國道橋梁的影響，辦理「高速公路橋梁耐震

補強後續路段評估與研究」(以下簡稱「本計畫」)，據以整體檢討後續路段的最適補強策略

與建設計畫，賡續辦理國道橋梁耐震補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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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道橋梁耐震補強執行情形示意圖 

 

二、計畫目標 

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之願景是藉由資源的善用，使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間之和

諧得以妥善維護，期待國人能世代享有「永續的生態」、「適意的環境」、「安全的社會」

與「開放的經濟」。其中，策略綱領所提之災害防救、產業發展、交通發展等，皆需依賴國

內最重要交通生命線－國道高速公路耐震能力之全面提昇，並以風險管理的理念達到安全與

經濟的雙贏。本計畫預定達成之四大目標如下： 

■ 於日後大地震侵襲時，達到減少損害、避免傷亡的主要目標； 

■ 結合已完成耐震補強之國道路網，建構臺灣高效率的地震救災緊急道路系統； 

■ 提供二十一世紀國家經濟持續發展所需之高安全性基礎交通建設； 

■ 透過「中度地震不壞、設計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耐震理念，達成國家整體防

災之永續發展總目標。 

 

三、計畫範圍與內容 

依所蒐集之資料統計，本計畫之研究範圍詳見表 1 及圖 2，共計橋梁 1155 座。本計畫

範圍含括的路段包含： 

1.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第2期工程第2、3優先路段(不含已於第1優先路段先行辦理

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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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工局於集集大地震時「接近完工」與「下構已施工」之路段，建議通案辦理檢討之橋

梁。 

3.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0公布新增第一類活動斷層，對國道影響之橋梁(不含已於第1

優先路段辦理的橋梁)。 

4.以上路段屬高公局管養之高速公路上方跨越橋。 

表1   計畫範圍表 

工作範圍 說 明 

第 2 期工程 

(第 2、3 優先路段) 

 國 3 甲台北聯絡線、國 3 南港聯絡線、基隆汐止段、新化九如段 

 國 5 南港石碇段、國 8 全線、國 10 全線 

國工局建議通案辦

理之路段 

 國 3 竹南草屯段、東西快漢寶草屯線(中興系統交流道 4 座橋)、草屯斗六

段、雲林嘉義段、白河新化段、台南環線(新化系統交流道 10 座橋) 

 國 4 全線、國 5 石碇頭城段 

受經濟部中央地質

調查所 2010 年公布

新增第 1 類活動斷

層影響路段 

 國道 1 號 86k+781~94k+947(新竹縣新埔鎮~新竹市東區)、

144K+149~231K+098(苗栗縣三義鄉~雲林縣西螺鎮)、249K+471~250K+321(嘉

義縣大林鎮)、343K+445~367K+752(高雄市岡山區~三民區) 

 國道 3 號 188K+699~203K+244(彰濱快官段) 

 國道 6 號全線 

3.2 工作內容 

本計畫工作內容，包括蒐集整理橋梁相關耐震設計竣工圖說、橋址地震資料、橋梁現

況調查、耐震能力初步評估、排定評估補強優先順序、環境衝擊研究、工程經費效益評估、

財務計畫、協辦事項及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與教育訓練等。另針對已補強橋梁之地震特別檢

測時機提出建議，以及彙編高速公路橋梁維修補強工法案例集。 

 

 

圖 2   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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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橋梁耐震補強性能準則 

4.1 耐震補強之標準 

1. 國道高速公路既有橋梁之耐震補強標準應以再服務年限達 50 年為原則，並應考慮河川沖

刷與邊坡穩定之影響；於進行橋梁之耐震評估與補強設計時，若其補強工程費超過同型

式橋梁新建工程費之 45 %，則需進一步檢核評估補強設計之合理性。 

2. 考量高速公路做為台灣最重要之生命線救災道路，本工程擬訂之橋梁耐震補強性能準則

(Seismic Performance Criteria)，如表 2 所示。 

表 2 橋梁耐震補強性能準則 

地震力等級 工址水帄譜加速度係數 耐震理念 服務性能 損壞等級 

中度地震: 

設計地震/3.25 

依行政區劃分 
結構保持彈性 

震後 

正常通行 
輕微 

回歸期 475 年地震之 1/3.25 

設計地震: 

回歸期：475 年 

50 年超越機率: 10% 

依行政區劃分 
構件產生塑鉸，發

揮容許韌性容量 

震後 

有限通行 
可修復 SS

D 0.80、0.70、0.60、0.50 

S1
D 0.45、0.40、0.35、0.30 

最大考量地震: 

回歸期：2500 年 

50 年超越機率: 2% 

依行政區劃分 結構韌性容量完全

發揮，但橋梁避免

落橋、崩塌 

震後 

緊急通行 
嚴重 SS

M 1.00、0.90、0.80、0.70 

S1
M 0.55、0.50、0.45、0.40 

(1) 地震力等級：中度地震、設計地震及最大考量地震 (MCE，Maximum Credible 

Earthquake)等三級：依據現行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地震分區辦理。 

(2) 服務性能(Service Levels)： 

  震後正常通行(Immediate)：地震後於 24 小時內，橋上交通可正常通行。 

  震後有限通行(Limited)：地震後於幾天內，橋上可通行有限的交通(如車道縮減、輕

型救災車輛等)；橋上全面通行則需數個月的時間復舊搶修。 

  震後緊急通行(Emergent)：地震後於幾天內，利用緊急臨時支撐系統(可能需封閉局部

交通搶修)，橋上可通行有限的交通(如車道縮減、輕型救災車輛等)；橋上全面通行

則需數個月的時間復舊搶修。 

(3) 損壞等級(Damage Levels)： 

  輕微(Minimal)：地震時，橋梁結構保持在彈性階段。 

  可修復(Repairable)：地震造成橋梁構件之損壞，可在不損失其主要功能下修復；如

韌性構件產生塑鉸，發揮至容許韌性容量為限。 

  嚴重(Significant)：地震可能造成橋梁構件之嚴重損壞，但不可崩塌(No Collapse)，需

封閉局部交通復舊搶修；如韌性構件產生塑鉸，發揮至極限韌性容量。 

4.2 橋址鄰近活動斷層之地震力考量 

依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0 年 5 月公布的第一類活動斷層資料，相較於 2000 年版

公告的 12 條外，新增 10 條，刪除 2 條(卓山斷層、奇美斷層)，共 20 條，新增公告的 10 條

第一類活動斷層有：新城斷層、三義斷層、大甲斷層、鐵砧山斷層、彰化斷層、大茅埔-雙

冬斷層、六甲斷層、旗山斷層、瑞穗斷層、鹿野斷層，依據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

範」(98 年 6 月)第 2.4 及 2.5 節規定，鄰近新增 10 條第一類活動斷層之橋梁，亦必頇考量活

動斷層之近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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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負責地震危害

度分析之團隊，已檢討上述新增第一類活動斷層

之地震調整因子(NA與 NV)，分別採定值法(DSHA)

與特徵地震的機率式地震危害度分析(PSHA)，依

行政區域劃分與依距離斷層遠近，研擬設計地震

(475 年)與最大考量地震(2500 年)之近域效應設計

參數，並已納入交通部 102 年 11 月「公路橋梁耐

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複審成果報告書」。 

依據複審規範(草案)，無論是採行政分區或斷層影響距離，頇新增考慮近斷層效應之橋

梁數量均相當龐大，如何整體考量其它優選排序因子，研擬納入後續路段優先辦理第一期工

程之原則，是本計畫重要的關鍵課題。 

4.3 預鑄節塊橋梁之耐震性能考量 

921 地震後，考量陸地上斷層錯動之震源深度較淺，引致較大的垂直地表加速度，交通

部 89 年版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即將垂直地震力的影響納入設計考量。102 年「公路橋梁耐

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複審成果報告書」(第 4.3.4 與 4.3.6 節)亦規定不規則橋梁或近斷層工址

之重要橋梁應考慮垂直地震力之影響。 

考量預鑄節塊橋梁上部結構之預力混凝土箱形梁，於垂直地震力作用下，其節塊間之接

合面開展(joint opening)不僅會降低箱梁斷面容量，其殘餘開展間隙亦會影響後續橋梁之維

護。近年來，美國加州大學 San Diego 分校在 Caltrans 的支持下，推動多項預鑄節塊結合之

分析、設計及詴驗的研究案，已獲得具體的進展。本計畫研究範圍內有 3 座預鑄節塊橋梁，

其距離第一類活動斷層最近約 2 公里，故參考相關最新研究成果，針對國道預鑄節塊橋梁之

節塊接合(segment joint)行為，探討後續耐震評估補強之性能準則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案及現行交通部頒「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本計畫預鑄節塊橋梁上部

結構之耐震補強性能準則初步建議，如表 3 所示，摘要說明如下： 

表 3 預鑄節塊箱形梁橋耐震性能準則(初步建議) 

地震力等級 節塊接合面行為 評估標準 

設計地震 

回歸期：475年 

50年超越機率：10% 

接合面無開展 解壓彎矩 Mdc 

最大考量地震 

回歸期：2500年 

50年超越機率：2% 

接合面開展 

鋼腱預力損失 

震後無法完全閉合 

混凝土應變c<0.003 或 

鋼腱應力 fpt<0.78fu)時 

相對應轉角 

 

1. 採用適當的預鑄節塊非線性有限元素模型，進行整體橋梁單元之縱向非線性側推分析或

時間歷時動力分析。 

2.  藉由該預鑄節塊橋梁之耐震性能曲線，求得設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等效地表加速度下

相對應之節塊接合面彎矩與轉角。 

2000 年版：12 條 2010 年版：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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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建議設計地震時接合面彎矩小於解壓彎矩 Mdc(斷面最外側之混凝土壓應力為零)；最

大考量地震下允許接合面開展，但頇確保預力鋼腱保持彈性(鋼腱應力 fpt<0.78fu)，fu為預

力鋼腱極限應力，且混凝土未壓碎(混凝土應變εc<0.003)。 

4. 若上述接合面彎矩或轉角大於目標性能點相對應之斷面彎矩或轉角，表示該預鑄節塊橋

梁不符合耐震性能目標，頇進行適當的耐震補強。 

 

五、橋梁耐震補強考量重點 

5.1 橋梁耐震能力分析評估方法 

橋梁耐震能力之詳細評估方法有兩種：(1)橋梁各部位之容量和需求比值法(C/D 比值

法)、(2)橋梁側推評估法(Lateral Push-over Analysis)。容量和需求比值法著重於個別部位之結

構行為，而忽略了不同部位之交互影響，但因其方法較簡單且能清楚掌握構件補強重點，既

有橋梁各主要構件之耐震能力評估可採用此方法。側推評估法則考量整座橋梁受逐漸增加之

側力作用，到達倒塌時之力-變形行為分析，故其乃著重於變形容量而非強度，並以採非線

性靜力分析法(Nonlinear Static Analysis, NSA)為主，橋梁耐震能力評估流程，如圖 5 所示。 

 

圖 3 耐震評估求得結構性能點對應的地表加速度 

求出橋梁在各種破壞模式下(不同之耐震性能點，如圖 4)對應之地表加速度後，再以危害

度評估之觀念，求出橋梁在預期服務年限內所對應之設計地表加速度，以此為標準評估橋梁

耐震能力是否足夠，若發現既有橋梁之耐震能力不足，則應予以耐震補強或改建新橋，以提

高其耐震能力；其中，補強設計需要依據橋梁不同之破壞模式進行，且需確保補強後橋梁之

其它部位不致因應力重新分配而導致破壞。 

  

註：圖中之
5.1

dd
dd

y3p

y2p




，SP1、SP2及SP3分別代表中度地震、設計地震及最大考量地震之結構耐震性

能標準，其耐震理念、服務性能及損壞等級請參見表2。 

圖 4 一般工址與台北盆地之結構耐震性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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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能力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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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耐震補強設計基本策略 

國道高速公路既有橋梁於進行耐震補強之規劃與設計時，為滿足「國道橋梁為台灣地區

生命線救災道路」之耐震補強定位，採用系統補強、增加構件或構件補強等三種策略來思考

時，宜把握下列基本策略，參見圖 7 所示： 

1. 耐震能力不足之橋梁進行補強時，應尋找最適當且經濟的方法，將耐震能力提昇至足夠

之標準。 

2. 依據詳細耐震能力評估之結果，來進行耐震補強分析與設計，以及支承系統之改善。 

3. 橋梁耐震補強的方法很多，包括增加構材的韌性或強度、增設止震塊、增加梁端防落長

度、設置防落橋設施、基礎補強、地盤改良、降低液化潛能及改變橋梁結構系統等，應

妥為靈活運用。 

4. 橋梁經耐震補強分析與設計後，為檢核無其它耐震弱點產生，必要時應再次進行詳細耐

震能力評估，以確保整體耐震能力均已提昇至足夠之標準。 

5. 補強計畫將使橋梁上部結構、下部結構及基礎構造等整體結構系統耐震能力之均衡提

昇。 

6. 原則上將藉由橋柱的補強，來增進橋梁之強度與韌性，使橋梁得以抵抗更大之地震。 

    

7. 增設妥適及具耐衝擊性的防止落橋裝置，以防止支承破壞所可能產生之落橋事件。 

    

8. 系統補強對策：在工址地質條件符合規範的要求下，得檢討採變更橋梁結構系統之可行

性(含施工性及補強效益)，以反力分散、增加阻尼(阻尼器)或週期延長(隔震支承)來減輕

地震慣性力。 

    

9. 位移拘束工法：對橋長小於 100 公尺且交角小於 15 度之短跨橋梁，宜考量橋台之地震動

力反應(Dynamic Response)與土壤之阻尼效應，橋台之結構強度若有不足，則予以補強，

考量橋台補強之施工費用與交通衝擊較低，是此工法最大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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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中小型橋梁位移拘束工法示意圖 

10. 既有橋梁在交通路網上擔負著重要的運輸責任，故在進行補強作業時，應儘量避免交通

中斷；既有橋梁的周遭環境已長時間維持於安定的狀態，無論是生態、環境、鄰近居民

或橋下空間利用等，於補強作業進行時皆頇妥善予以考量，儘量降低甚或採迴避策略對

其之衝擊，此為補強工程與新建工程最大不同之處。 

另外，補強工程之施工條件受到：(1)作業位置多及施工量少、(2)作業空間小及姿勢受

限、(3)專業技術性高之限制，施工效率較一般新建工程為低，另補強作業位置係以點的方

式佔大多數，為避免補強作業危害結構安全，補強之位置不宜在施工中長時間處在不安定的

狀態，施工時應儘量避免各補強位置同時進行作業，亦即施工時宜以單一位置進行補強為原

則。 

目前，美國、日本之橋梁耐震補強技術，在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大地震襲擊與考驗後，皆

感仍有所不足而持續發展與改進，考量橋梁結構系統之特性與國內施工環境之限制，如何在

核定之計畫預算限制下，考量橋梁生命週期成本之理念，研擬最佳的橋梁耐震補強方案，是

本計畫未來執行之重點工作。原則上將考量每座橋梁之結構特性及耐震需求，就傳統耐震補

強工法，以及美國、日本已成功運用之新材料與新工法，依據圖 7~圖 9 之選擇流程，有系

統地探討下列各種補強方案： 

 構件補強方案：橋柱補強、帽梁補強、基礎補強。 

 增加構件方案：增設止震設施(RC 止震塊、鋼製止震裝置)、增設防震拉條、加長防落

長度。 

 系統補強方案：隔減震補強、地震力分散裝置、位移拘束工法、功能性支承補強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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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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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防止落橋對策之選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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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橋梁整體結構系統補強工法選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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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橋梁沖刷潛勢初步評估 

由於本計畫橋梁眾多，可行性研究階段需能以快速且適切保守的評估方式，對計畫範圍

內橋梁作初步沖刷潛勢研判。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提出之「跨河橋梁橋基沖刷檢測作業規

範(草案)」(100 年 12 月)，有關橋基沖刷潛勢評估方法共分為『目視檢測』及『詳細檢測』

兩大項目，其中目視檢測包含 DER&U 評估、簡易沖刷潛勢評估以及現況紀錄，如表 4 所

示；詳細檢測需包含詳細沖刷潛勢評估、沖刷深度及水位、流速檢測以及橋梁結構及河道斷

面檢測等。本計畫為探討橋梁耐洪沖刷初步評估，故以 DER&U 評估及簡易沖刷潛勢評估為

主。 

表4   「跨河橋梁橋基沖刷檢測作業規範(草案)」中目視檢測之方法說明 

目視檢測方法 定義或項目 主要取得參數 使用表格 

DER&U評估 一般性或定期性之橋梁巡檢 DER&U評估分數 DER&U 評估表 

簡易沖刷 

潛勢評估 

1. 簡易快速的完成沖刷潛勢評估 

2. 基礎裸露深度以及河流表面流速

之概估 

1. 沖刷潛勢評估分數 

2. 估算之基礎裸露深度、

河流表面流速等 

跨河橋梁沖刷潛勢

評估表 

現況紀錄 
1. 河流水位、表面流速 

2. 橋梁結構是否有受損 

概估之河流水位及表面流速

或引用治理計畫之流速 

跨河橋梁沖刷潛勢

評估表 

 

在 DER&U 評估所需之六個項目為：『河道』、『橋台基礎』、『橋台』、『橋墩保護

設施』、『橋墩基礎』及『橋墩墩體』等項目，依其 DER&U 評分結果 計算 SSI 值，並將 

SSI 值紀錄於表中，其中 SSI 值愈高代表該橋梁的沖刷風險愈低，反之沖刷穩定指標 SSI 值

過低的話，則可能有較大遭受沖刷損害的風險。 

在簡易沖刷潛勢評估方面，主要包括二大區塊：(1)室內評估項目：包含『上游攔河堰或

水庫等設施』、『基礎型式』、『橋梁是否位於河道彎曲處或束縮處』、『河床下降情

形』、『河床材料』以及『主河道位置』等；(2) 現地評估項目：包含『跌水效應』、『橋

墩(基)方向與河川流向間之角度』、『阻水面積比 RA』、『基礎裸露程度』、『橋墩阻水

情形』以及『下部構件健全度』、『護岸工現況』、『護床工現況』等項目，其中並包括

DER&U 評估所計算之 SSI值評估成果。經前述評估項目依所屬權重評分，低於 20 分者可列

為低度沖刷潛勢橋梁，介於 20~40 分者列為中度沖刷潛勢橋梁，而評估分數高於 40 分者則

可列為高度沖刷潛勢橋梁。 

由於簡易沖刷潛勢評估目的主要在於能有效評估橋梁現況沖刷潛勢，對於河川之長期演

變較少著墨，故跨河橋梁沖刷潛勢評估表針對其評分項目中未羅列之沖刷可能，另列一欄

「其他沖刷潛在因素」作為補充，而本計畫即由以下三方面作為補充評估：(1)辮狀河川河

道沖刷演變，藉由歷年航照及竣工資料作為判斷依據；(2)由過往竣工報告、研究報告及文

獻收集各橋梁之已知或潛在危害；(3)河道中直接基礎之沖刷潛勢評估。此三補充評估中有

任一項評估為高風險者，即認定該橋具有高沖刷潛勢，並合併前述評分為高度沖刷潛勢者，

則建議考量納入優先辦理耐震評估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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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耐震補強優選排序架構 

本計畫整合「台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TELES)」、TransCAD 路網分析與經濟損失評估等

跨領域技術，對震後國道路網服務效能進行分析，其成果除做為橋梁耐震補強優選排序重要

指標，亦可據以合理量化耐震補強計畫之直接與間接經濟效益。本計畫目前仍進行相關分析

中，具體的研究結果預計於今年 7 月提出期末報告。 

6.1  應用 NCREE TELES 震損評估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近十多年來持續研發「台灣地震損失評

估系統(TELES)」，提供各種地震災情推估、災情彙整及應變決策支援等相關的資訊服務，

提升各級政府與民間企業關於震災風險評估與應變管理的能力。TELES 系統分析模組大致

包含地震災害潛勢分析、工程結構物損害評估、二次災害評估和社會經濟影響評估等。 

民國 91 年林同棪工程顧問公司執行高公局「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分析評估及補強工程

（國道通車路段）可行性研究」，乃 TELES 系統第一次參與公路橋梁的震損評估，並初步

整合震源機率模型，計算個別橋梁於耐震補強前後的年帄均損失，作為推估直接經濟效益的

依據。當時採用的震損評估模式，主要係參考美國所研發的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HAZUS 99；

首先將典型橋梁分為 8 大類，每一大類又依耐震設計年份，區分為傳統設計或經耐震設計等

兩類，並針對每一類別國道橋梁進行側推分析，藉以擬訂超越不同損害狀態的易損性曲線的

中值和變異數；另依據個別橋梁的幾何特性、歪斜角、地盤種類等，調整振動與位移易損性

曲線中值。該系統後續亦運用於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橋梁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程可行性

研究」及臺灣鐵路管理局「環島鐵路整體系統安全提昇計畫(全線橋梁總檢查及耐震補強延

壽規劃)」等橋梁耐震補強計畫。本計畫所採用的震損評估模式，乃累積前述幾項大型委託

計畫的研究成果，並針對其評估模式和參數校正進行研發，藉以提升各項評估結果的合理性

和可靠度。 

前述橋梁震損評估技術，可推估個別橋梁於模擬地震作用下可能的損害程度、修復或拆

除重建所需的費用與時間等。如能有效整合橋梁震損評估、路網分析與經濟損失評估等三項

跨領域的技術，可對路網震後服務效能進行分析，並可協助防災規劃、優選排序與風險管

理。 

為使橋梁震損評估結果的各項數據能落實應用於實務上，本計畫亦進一步利用 921 地震

當時具代表性之公路橋梁損害案例，進行震損評估模式和其所使用的參數值之校正和驗證，

確保震損評估結果能合理預測各種推測地震事件所造成的橋梁損害狀態、修復金額和修復時

間等。 

6.2    結合 TransCAD 交通路網分析 

本計畫為了評估國道橋梁於地震受災後造成路段阻斷，影響國道主線通行所造成車輛因

繞行而增加旅行時間及旅行距離，參考交通部運研所第四期國家永續發展之城際運輸系統需

求模式研究成果，利用 TransCAD 軟體進行本計畫各橋梁受災時之情境模擬，以瞭解國道橋

梁地震受損後對交通造成之損失。其基本假設及研究步驟說明如下： 

1.基本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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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路路網：採用交通部運研所第四期國家永續發展之城際運輸系統需求模式民國 105 年

公路路網。 

(2)交通分區：參考交通部運研所第四期國家永續發展之城際運輸系統需求模式所建立之

361 分區。 

(3)旅次矩陣：參考交通部運研所第四期國家永續發展之城際運輸系統需求模式民國 105 年

帄常日客、貨運旅次。 

2. 研究流程 

本計畫計算地震災後交通間接損失之研究流程如圖 10 所示，以民國 105 年公路路網為起

始路網，地震災後對各評估單元進行分析，未處於震區之評估單元保持國道主線通行，位於

震區之國道區間若為重度受損則需封閉並進行車輛改道，將未受影響之評估單元及受影響之

評估單元結合後可以得到新的各獨立地震災後公路路網，重新計算整個路網之旅行時間及旅

行距離，可得知災後國道橋梁受損情境與原本公路路網情境下之差值，透過時間價值及行車

耗損等貨幣化之轉換，即為本計畫所擬定之高速公路交通間接損失。 

 

 

 

圖 10  交通繞道損失計算研究流程圖 

 

6.3   本計畫採用的優選排序指標 

本計畫之橋梁耐震評估補強優選排序指標，初步研擬分為橋梁耐震性能指標與交通經濟

衝擊指標等兩類，後續將再進一步研析調整： 

1.橋梁耐震性能指標(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1) 橋梁損失風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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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TELES 的震災風險評估可以求得地震損失風險值，地震損失風險值越大的橋

梁，應優先進行後續之耐震評估，因此可以下列式(1)來表示區間 i 之橋梁損失風險值

IL,i，考慮此參數的用處在於橋梁補強排序的一個因素，所以皆需正規化，使其值為介於

0 到 1 之間的數字，以增加其鑑別率。 

1
)()(

)()(
0

min,cmax,c

min,c,c

,L 





iiii

iiii

i
ALAL

ALAL
I

                       

(1) 

其中評估區間 i 之補強前地震損失風險值為
iL ,c
，

max,c )( ii AL 為所有區間橋梁損失風險

值之最大值，
min,c )( ii AL 為所有區間橋梁損失風險值之最小值，Ai 為評估區間 i 之橋梁面

積。 

(2) 橋梁耐震初評分數： 

本計畫針對既有橋梁進行現況普查，並依據計畫初期擬訂之初步評估表，針對落橋

及強度韌性進行初步評估，兩項均可獲得一個從 0 至 100 的評估分數。為提高鑑別率，

因此以初評分數最大值為上限及初評分數最小值為下限，以進行正規化，使其值為介於

0 到 1 之間的數字值。公式如下式(2)、(3)： 

1
)(S)(S

)(
0

min,pcmax,pc

min,pc,pc

,pc 





ii

ii

i

SS
I                             (2) 

1
)()(

)(
0

max,pdmax,pd

min,pd,pd

pd, 





ii

ii

i
SS

SS
I

                           

(3) 

其中
iI ,pc
為評估區間 i 之落橋指標、

iS ,pc
為評估區間 i 之初評落橋得分、

max,pc )(S i
為所有

區間初評落橋得分之最大值、
min,pc )(S i
為所有區間初評落橋得分之最小值、

iI pd,
為評估區間

i 之強度韌性指標及
iS ,pd
為評估區間 i 之初評強度韌性得分、

max,pd )( iS 為所有區間初評強度

韌性得分之最大值、
min,pd )( iS 為所有區間初評強度韌性得分之最小值。 

(3) 橋梁補強績效比： 

TELES 系統除了推估補強前的地震損失風險值之外，更進一步依據所訂定的補強目

標，求出橋梁在補強後的狀態下之地震損失風險值後，依據下列式(4)來表示評估區間 i

之橋梁補強後橋梁補強績效 Ie,i，同樣將其值正規化，使其值為介於 0 到 1 之間的數字，

以增加其鑑別率。 

   
   

1
/)(/)(

/)(/)(
0

min,,max,,

min,,,,

, 





iiriciiric

iiriciiric

ie
ALLALL

ALLALL
I

      

 (4) 

其中評估區間 i 之後地震損失風險值為 Lr,i， iiric ALL /)( ,,  為評估區間 i 之補強績效比，

 
min,, /)( iiric ALL  為所有區間之補強績效比最小值，  

max,, /)( iiric ALL  為所有區間之補強績效比

最大值。 

2.交通經濟衝擊指標(Social & Economic Impact) 

在交通經濟衝擊指標部分，主要從交通繞道風險值、跨越重要設施指標及產業經濟衝擊

指標等三層面進行評分，茲說明如下。 

(1) 交通繞道風險值(I de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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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繞道風險值納入生命線交通路網之概念，由於高速公路為封閉性道路，故評分

時納入高快速道路之路網架構之概念，以交流道至交流道間為分析區段，且視為獨立事

件。操作時將先利用運輸規劃軟體 TransCAD 分析每一分析區間(交流道至交流道間)封閉

時，每日交通改道所額外增加之總旅行時間及總旅行距離，其後將前述兩者分別乘以時

間價值及單位行駛成本將兩者予以貨幣化後，得到交通繞道所導致之衍生成本。配合

TELES 計算每一橋梁發生災損之機率值，兩者相乘即為交通繞道風險值。 

此一風險值受到分析區間交通量大小、改道動線距離、改道動線服務水準及橋梁發

生災損之機率值所影響，其數值越高表示風險值越高，其重要性越高。 

       1
)(

0
max,detour

,detour

,detour 
i

i

i
L

L
I                                              (5) 

其中，Ldetour, i表示評估區間 i 之交通繞道風險值，(Ldetour,i)max表示所有區間交通繞道

風險值中之最大值。 

(2) 跨越重要設施指標： 

國道橋梁如有跨越重要設施如高鐵、臺鐵、快速道路或市區高架道路等，發生橋梁

災損時亦將對各跨越之重要設施造成影響。故本評估將藉由「跨越重要設施指標」反應

各橋梁路段對其跨越設施之影響。 

本指標係由電子地圖依各國道評估區段所在位置判別是否跨越高鐵、臺鐵、快速道

路或市區高架道路等重要設施，其指標設定為 0 或 1。 

I infrastructure, i =0 or 1                                                                       (6) 

其中，Iinfrastructure, i表示評估區段 i 之跨越重要設施指標值，為 1 或 0。1 表示有跨越

高鐵等重要設施，0 則表示沒有跨越重要設施。 

 

(3) 產業經濟衝擊指標： 

高速公路係屬國道，依公路法第二條定義：「二、國道：指聯絡二省(市)以上，及重

要港口、機場、邊防重鎮、國際交通與重要政治、經濟中心之主要道路。」 

因此若分析區段具有服務重要交通節點(如直轄市、機場、港口、科學園區(國科會主

管)及工業區(經濟部主管))而位於其半徑 30 公里內，其產業經濟衝擊指標將予以反應其

重要性。 

I economy, i = 0 、0.5 or 1                                                                 (7) 

其中，I economy, i表示評估區段 i 之產業經濟衝擊指標值，為 0, 0.5 或 1。1 表示有服務

重要交通節點包含直轄市、機場、港口及科學園區等；0.5 表示有服務工業區，惟其重要

性不如前者，故給予略低之 0.5 評分；0 則表示沒有跨越重要設施。 

6.4 橋梁補強排序初步建議 

本計畫橋梁補強排序，初步建議依據前節探討之各項補強排序指標及評比因子，經過不

同權重的計算，可以獲得每座橋梁在補強排序上由 0 到 1 的分數，分數越高代表耐震補強的

急迫程度相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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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指標外，本計畫進行優先排序時將同時考量下列因素： 

1. 考量國道高速公路「封閉性道路」特性，若非交流道與交流道間所有橋梁單元一併評估

補強，其中只要一個單元發生震損交通中斷，則無法發揮該路段震後通行效益。故進行

優選排序時，將以路段為單位，而非以橋梁為單位。 

2. 考量後續路段距離第一類活動斷層較近之橋梁地震風險較高，以及部分沖刷潛勢較高的

河川橋，將建議優先納入後續路段第一期工程辦理耐震評估與補強。 

 

七、結語 

國道高速公路是台灣最重要的公路系統，每日負擔著六大核心都會商業區、科學園

區、機場、港口及醫療中心等繁忙的交通量，當台灣面臨災難性地震侵襲時，即使橋梁結構

有所損傷，仍必頇能維持救災交通的順暢，讓國家緊急救災系統之人員、物資，能在最短的

黃金時間內抵達災區；所以，國道高速公路為台灣最重要的生命線救災道路，高速公路局持

續推動「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程計畫」，重新檢核及評估國道高速公路之新舊橋

梁，對於不符合最新耐震設計規範之橋梁進行耐震補強，期能於日後大地震發生時將損害減

少至最低程度，並成功擔負起大地震後緊急救災之生命線道路重任。 

本計畫現階段將檢討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年代、震區調整幅度、TELES 地震直接損失、

補強效益與鄰近斷層影響因子等「橋梁耐震指標(Vulnerability)」，以及橋梁所在國道路網之

交通量大小與震損改道距離，影響港口、科學園區與區域產業等「交通經濟衝擊指標

(Impact)」，據以研擬後續路段之分期防災策略。另考量後續路段距離第一類活動斷層較近

之橋梁地震風險較高，以及部分沖刷潛勢較高的河川橋，建議優先納入後續路段第一期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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